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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造业如出现贪污，会导致不合规格的工程，这将严重威胁公众的安全和破坏公众的信

心。虽然贪污行为对建造业所造成的直接损害难以量化，但它的不良影响却具有侵蚀性，

除增加营运和材料成本外，还会打击员工士气和损害业务表现。

本《指南》旨在向机构提供一套简便、内容深入浅出的指引，以便机构参考当中的防贪

措施，减低在工程顾问的管理、工程合同的判授和管理，以至工程质量控制测试中的贪

污风险。个别机构应按照本身的机构组织、可用资源、风险承担能力，以及任何适用于

有关工程项目的规例，对建议措施加以修订。



编者的话	

本《指南》中有关《防止贿赂条例》及其他相关法例／法律条文的陈述和解释，只属一

般和概括性质，以便读者容易理解。使用本《指南》的人士如有需要，应就个别情况参

考法例／法律原文或征询法律意见。任何人如因本《指南》的内容作出或放弃作出任何

行动而招致损失，廉政公署（廉署）概不负责，包括法律或其他责任。

本《指南》的个案研究部分旨在阐明法例规定和贪污风险。每宗个案的内容纯属虚构，

绝无影射任何个别个案、机构或人士的意思。此外，本《指南》提供的意见和建议并非

详尽无遗，亦不可取代任何法律、监管或合同规定。使用本《指南》的人士应参考有关

当局发出的相关指示、守则及指引，并因应机构的营运需要和贪污风险采用最适当的措

施。本《指南》所载有的内容于下列显示的最近修订日期作出更新。

本《指南》中的代名词「他」同时包括男性和女性，并没有任何性别歧视的含义。

本《指南》的版权属廉署所有。欢迎有兴趣人士翻印本《指南》的任何部分作非商业用途，

惟须注明出处。

二零二三年九月





工程顾问 
的管理1

4



工程顾问	
的管理

顾问受机构雇用，负责在工程项目中提供专业意见，例如设计工作、物色和甄选承建商，

以及代表机构监督承建商表现等。

以往的贪污个案显示，机构员工在监察顾问工作时收受贿赂，纵容差劣的工作表现，将

会令机构蒙受金钱损失。此外，如果顾问的员工与承建商同流合污，在工程中偷工减料

的话，更可能危害到公众安全。以下建议措施能降低在聘用顾问和监督其工作表现时有

关的贪污风险。

1.1	 筹划委聘顾问及项目管理人员

1

个案分析 – 就聘请顾问时隐瞒利益冲突

項目經理 發展商

顧問公司
提交標書

給予有利評分

兄弟關係

沒有就該私人利益作出申報

一家发展商须聘请顾问为其建筑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并由其项目经理负责评审标

书。按照员工行为守则，发展商要求雇员须向上级申报利益冲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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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该项目经理的哥哥所拥有的顾问公司亦有提交标书，但他没有向上级申报该利

益冲突，更在评审标书时给予该顾问公司有利评分。

3 最终，该顾问公司得到了相关的顾问合同。

	 分析及要点提示	

该项目经理违反了发展商的诚信要求。他亦有可能因故意隐瞒利益冲突而触犯《盗窃罪

条例》（第 210 章）第 16A 条的欺诈罪。就招标事宜，发展商可考虑要求其员工申报他

们在当中是否有利益冲突。

建议监控措施

业主机构管理层（下称管理层）

	� 成立工程项目小组，小组成员须具备有关技术知识。

	� 研究机构内部能否提供相关的专业技术和资源，以审批委聘顾问的申请。

	� 规定工程项目小组成员遵守申报和管理利益冲突 1 的要求（第 4.2 节）。

工程项目小组	

	� 考虑是否需要聘任顾问和订定顾问的服务范围。

	� 就申请委聘顾问提供书面理由和依据。

1  利益冲突是指职员的「私人利益」与机构的利益或该职员的职务出现矛盾或冲突。私人利益包括下列人
士的财务和其他利益 -

	 - 该职员本人；
	 - 该人员的家人及亲属；
	 - 该人员的私交友好；
	 - 该人员所属的会社及协会；
	 - 与该人员有个人或社交联系的其他人士；或
	 - 该人员曾受恩惠或欠下人情的任何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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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拟订委聘书

建议监控措施

工程项目小组

	� 清晰界定顾问的服务范围、所需的技术与专长、服务成果、按工作进度付款

的安排。

	� 订明所需顾问的规模、最少员工数量和专业资格。

	� 规定顾问须在施工前提交工地监管计划书，详列需要检查的工程项目、检查

频率、进行检查和／或签署检查清单的驻工地人员的级别，以及记录安全关

键工程的检查细节指引。

	� 规定顾问应承诺奉行道德操守，向员工发出行为守则（第 4.1 节及附录一）

或道德指引。

	� 考虑加入条文，规定顾问不得协助或伙同承建商竞投因该顾问合同而产生

的工程合同，及申报在受其监管的承建商的业务中拥有的任何投资（第 1.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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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初步评选

建议监控措施

管理层

	� 决定筛选符合资格顾问以进行招标的方法（例如采用公开邀请顾问递交意向

书的方式，或以编制顾问名单方式进行初步评选）。

	� 订明邀请投标的顾问数量，确保招标程序具竞争性。

	� 成立专责小组，由工程项目小组内具备有关技术知识的员工和相关部门的员

工担任成员，对已递交意向书的顾问进行初步评选。

工程项目小组

	� 对于大型工程项目，通过公开邀请顾问递交意向书的方式，进行初步评选程

序。

	� 对于小型工程项目，通过相关部门提名或参考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网站刊登的

顾问名单（例如由建筑署备存的建筑及有关顾问遴选委员会辖下的建筑测量

类别顾问名单 2，以及由屋宇署备存的认可人士名单 3），以编制一份数量合

理的顾问名单。

	� 预先制定初步评选的标准（如机构规模、专业知识、相关经验等），并邀请

已表达意向或列于名单上的顾问提交所需资料，作初步评核。

专责小组

	� 根据既定准则筛选符合资格的顾问以编订初步评选名单。如获邀请投标的合

资格顾问数量少于所订数量，须详细记录理由。

管理层

	� 检讨与批核初步评选的评选名单。

2	 建筑及有关顾问遴选委员会辖下的建筑测量类别顾问名单上载于建筑署的网站内 
(https://www.archsd.gov.hk)。

3	 注册认可人士名单上载于屋宇署的网站内 (https://www.b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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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招标及接收标书

建议监控措施

工程项目小组

招标资料

	� 所有入选的顾问应获悉相同的资料，例如投标表格和指引、截标日期、时间

等。

	� 在回应投标查询时，确保向所有投标人发布的招标资料必须相同。

	� 如需顾问讲解标书的内容，应在招标文件中列明有关要求，并须给予所有投

标人相同的讲解机会。

	� 提供足够时间，让投标人拟订标书。

标书评估方法

	� 如标价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应采用双封套投标制度 4 评审标书，以及规定

投标人须提交标书正副本各一份（副本应保留作日后审核之用）。

	� 在开始接收标书前，在招标文件中加入预先厘定的甄选准则和分数比重。

诚信与反围标条文

	� 在招标文件内加入条文（附录二），禁止投标人在投标过程中贿赂和互相串

通，以及规定投标人在提交的投标文件中，须包括声明书，承诺会遵守有关

反围标条文（附录二的附件）。

标书安全性

	� 为防止泄漏标书内容，应采取下列措施：

•	将标书投进双重上锁的投标箱中，标箱锁匙由不同员工保管。

•	委派独立小组监督开启标箱的过程。

	� 在摘要表格上记录所有投标人的身份及标价，以便日后进行审核。如标书并

非一式两份，应将招标文件复印。

	� 为公平起见，迟交标书一般不予接受，并应原封退还投标人。

	� 倘若管理层（或投标委员会）在特别情况下以充分理由审批，迟交的标书方

可接受。

4	 根据双封套投标制度，投标人须分别将技术方案（包括机构规模、资源、相关经验、以往工程等资料）
及标价方案放入不同的密封信封内。机构将会按计分制度，并以分数比重，例如 40:60，对标书的技术
方案和标价方案作出评审。

9



1.5	  标书评估

建议监控措施
管理层

	� 委派标书评审小组审批标书，并提供意见以作甄选。小组应由具备所需技术

知识的成员组成。

	� 尽量邀请另一部门的独立人员加入评审小组或评审标书，以加强监督与制衡。

	� 规定评审小组须保留标书和评审结果的记录一段适当时间。

评审小组

标书讲解

	� 提醒投标人不得利用标书讲解的场合修改标书的技术方案或披露当中的标价

方案。

	� 评审小组成员须遵守规定，不得在标书讲解的场合向参与竞投的顾问披露其

他标书的技术优势资料。

标书评估

	� 如评估标书采取双封套制度，应在完成技术评估后才开启标价方案。

	� 按照预先厘定的评选标准对标书进行独立评审，然后才计算总得分。

	� 如无法避免地须同时评审标书的技术和标价方案，则两个评审小组应完全分

开，不可交流评审细节。

	� 推荐得分最高或符合要求而标价最低的标书。倘若得分最高或符合要求而标

价最低者不获推荐，须以书面提交充份理由和依据。

	� 妥善记录及保留评审结果直至所定期限完结为止。

管理层

	� 考虑所有标书和批核评审小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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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议价

建议监控措施
管理层

	� 在甄选顾问程序完成后决定应否进行议价；如有需要，应委任由至少两名人

员组成的议价小组进行议价。

	� 决定应否与获选顾问或得分最高的两个或三个顾问进行议价。

	� 设定议价的参数或底线。

	� 指示议价小组成员不得：

•	在议价中透露可获进一步考虑的标价。

•	在与超过一名顾问进行议价的情况下，泄露其他标书的资料。

议价小组

	� 议价工作应在正式场合和按既定参数／底线进行。

	� 详细纪录议价过程的重点，以便日后作审核之用。

	� 规定顾问须在议价后以书面形式提交最佳及最终标价，以确定其报价。

评审小组

	� 审议和推荐最佳及最终的标书，以作批核。

管理层

	� 在议价后对最佳及最终的标书进行审批。

11



1.7	 判授顾问合同

建议监控措施
工程项目小组

顾问合同中的诚信条文

	� 顾问合同应包括诚信条文（附录三），规定顾问须承诺奉行道德操守，并规

定顾问在申请款项时（第 1.9 节），须提交一份承诺会遵守有关条文的声明

（附录三的附件）。

	� 如有需要，顾问合同应加入条文，严禁顾问协助其他顾问或承建商竞投因该

顾问合同而产生的工程合同，以避免利益冲突（附录四）。

顾问合同中的一般条文

	� 顾问合同应包括以下各项条文，以保障机构的利益：

•	订明顾问将会提供的主要员工和所具备的学历／经验。

•	规定顾问须通知机构有关主要员工的人事变动。

•	清晰说明处理付款申请的方式和时限。

•	设定可报销的开支上限，以免顾问过度收费。

•	对于一些由顾问监督的工程，应规定顾问须在施工前提交工地监管计划

书。

•	规定顾问须向工程项目小组申请批准涉及费用的工程更改，以及就工程承

建商的索偿和工程延期申请，向工程项目小组征求意见。

•	订明工程项目小组可向顾问发出指示。

•	如顾问表现欠佳（例如人手不足），纳入条款以扣减款项及终止合同。

管理层

	� 机构须将甄选结果，尽早通知获选和落选的投标人。

	� 设立机制，为定期合同顾问发出工作指示，并列明发出指示人员的职级和记

录发出工作指示的原因以供上级检查，尤其是涉及开支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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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监察顾问表现

建议监控措施

管理层

	� 设立机制，由工程项目小组定期就顾问的表现或有欠佳的地方作出汇报。

	� 制定程序，对表现欠佳的顾问采取相应行动，包括向持续表现欠佳的顾问发

出口头劝告、书面通知或警告。

	� 设立一个顾问资料库，详载个别顾问合同的细节、顾问的工作范围及工作表

现，以供日后作甄选顾问之用（第 1.3 至 1.5 节）。

	� 规定工程项目小组在日后的甄选顾问程序中，须参考有关顾问表现欠佳的评

核报告（第 1.3 至 1.5 节）。

工程项目小组

	� 定期或在工程合同完结时，提交工程进度和顾问表现报告，供管理层参考，

报告应包括任何发出的通知或警告和所建议的制裁行动。

管理层

	� 施行制裁，例如按顾问合同规定扣减付款、暂停有关顾问投标或最后终止顾

问合同。

1.9	 处理付款申请

建议监控措施

管理层

	� 向工程项目小组发出处理付款申请的指引，确保做法一致和符合顾问合同中

的付款条文。

工程项目小组

	� 定期编制顾问合同的支出报告，以供管理层参阅。报告应详列收费详情、中

期付款和支出总额等。

	� 规定顾问申请款项时，须提供账目详情。

	� 顾问收费中可报销的项目，亦须经随机抽查及核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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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监察顾问合同中的更改

建议监控措施

管理层

	� 就顾问合同范围的更改而牵涉额外金额，设定审批人员的职级及其可审批的

财务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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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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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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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合同的 
判授及管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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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合同的	
判授及管理

过往的贪污个案显示，甄选工程合同承建商的过程容易出现贪污。立心不良的员工可能

收受投标人的贿赂，作为披露其他投标人的标书资料的报酬。顾问公司的驻工地人员亦

可能与承建商的雇员串谋，隐瞒偷工减料的情况或进行不必要的工程更改，以致增加工

程费用。以下是可降低有关贪污风险的建议措施。

2.1	 合同判授

 2.1.1	 审批工程项目及项目管理人员

2

个案分析 - 为得到合同提供利益

發展商

Case Study – Offering Advantage to Secure Award 
of Subcontracts

發展商高級工程師

合同
合同

給予賄款

承建商董事

一名发展商的高级工程师，负责在一个私人项目中选择承建商进行装修工程。

他接受了承建商董事的贿赂，作为把该承建商列入投标人名单和在评估标书时偏

袒该承建商的报酬。

结果，该承建商获得了合同。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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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析 - 于撰写工程规格时接受利益

A 公司是某建筑材料的香港独家代理。

A 公司的两名合伙人贿赂顾问公司的一名建筑师，让该建筑师在多个工程项目的

招标文件中指定使用该材料。

最终，多个建筑项目的承建商须采购 A公司的建筑材料。

1
2
3

	 分析及要点提示	

该高级工程师和承建商董事分别触犯了《防止贿赂条例》第 9（1）和 9（2）条（附录一

的附件一）。只靠一名人员编制投标人名单，缺乏监察与制衡的能力，更让欠缺诚信的

人员有机会加以操纵判授合同的结果。机构／公司应成立工程项目小组，由多于一人编

制投标人名单。

建议监控措施

管理层

	� 成立工程项目小组，负责监督工程合同的判授和管理。小组成员须具备有关

专业和技术知识。其他监控措施，请参阅第 1.1 节。

顧問公司的建築師

給予賄款

招標文件中指定使用該材料

Case Study – Acceptance of Advantage during 
Preparation of Specification

建築材料的香港獨家代理

招標文件

 2.1.2	 拟订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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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及要点提示	

该建筑师和两名合伙人分别触犯了《防止贿赂条例》第 9（1）和 9（2）条。上述个案的

建筑师滥用权力，制定局限性的材料规格或列明品牌，从而只有一个供应商能够提供有

关材料。为了减低有关风险，机构应采用功能或性能规格，除非有合理理由和依据，应

避免将材料品牌列入工程规格里。

建议监控措施

管理层

	� 规定参与拟订招标文件及评核标书工作的工程项目小组成员和顾问的雇员，

须以书面承诺：

•	将一切标书资料（包括所接获标书的详情），以及任何与招标程序有关的

敏感或机密资料保密。

•	避免在未获授权情况下披露敏感或机密资料，或使用任何标书资料谋取私

利。

工程项目小组／顾问

工程规格

	� 清楚订明所需工程的范围和标准（例如制定终饰和设施明细表）、施工和竣

工日期、质量控制规定等（例如测试的频率）。

	� 除非有合理理由和依据，应避免将材料品牌列入工程规格里。对涉及庞大金

额或数量的材料采购，应成立专门小组，负责批核使用指定品牌的建议。

诚信与反围标条文

	� 在招标文件中加入诚信及反围标条文（附录二），以及规定投标人在提交的

投标文件中，须包括一份声明书，承诺愿意遵守反围标条文（附录二的附件）。

道德承担

	� 规定承建商应承诺奉行道德操守，向董事及员工发出行为守则（第 4.1 节及

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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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初步筛选承建商

建议监控措施

管理层

	� 决定筛选符合资格承建商以进行招标的方法（例如大型工程项目可通过投标

资格预审，小型工程项目则可通过编制承建商名单的方式）。

	� 订明筛选承建商的最低数量，确保招标程序具足够竞争性。如获选承建商数

量少于所订的最低数量，规定工程项目小组或顾问须详细记录理由。

工程项目小组／顾问

	� 对于大型工程项目，可通过公开邀请承建商递交意向书的方式，进行初步筛

选。

	� 对于小型工程项目，可经由工程项目小组的推荐、相关部门的提名或搜寻刊

登在相关政府部门网站的承建商名单（例如由发展局备存的认可公共工程承

建商名册 5 和由屋宇署备存的注册承建商名册 6），以编制一份数量合理的承

建商名单。

	� 预先制定初步筛选的标准，例如相关经验、以往表现、公司架构等，并邀请

已表达意向或列于名单上的承建商提交所需资料，作初步评核。

	� 按照预定标准筛选符合资格的承建商参与投标。

管理层

	� 检讨和批核己获预审的承建商名单。

5	 认可公共工程承建商名册上载于发展局的网站内 (https://www.devb.gov.hk)。

6	 注册承建商名册上载于屋宇署的网站内 (https://www.b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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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招标和接收标书

建议监控措施

工程项目小组／顾问

投标简介会

	� 如需要举行投标简介会，应邀请所有获筛选的承建商在同一时间参加。

	� 避免为个别承建商举行投标简介会，以免引起偏私之嫌。

招标资料

	� 向所有获筛选的承建商提供相同资料，例如投标表格、截标日期等。

	� 在回应投标查询时，应确保向所有投标人发放相同的招标资料，以示公允。

	� 如需承建商讲解标书内容，应在招标文件中列明有关要求，并须给予所有投

标人相同的讲解机会（第 2.1.5 节）。

	� 提供充足时间让投标人拟订标书。

标书评估方法

	� 如标价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应采用双封套投标制度 7 评审标书，以及规定

投标人须提交标书正副本各一份（副本应保留作日后审核之用）。

	� 在招标文件中列出预先厘定的甄选准则和分数比重，避免投标人循不当途径

取得有关资料。

标书安全性

	� 建议监控措施请参阅第 1.4 节的标书安全性。

7	 根据双封套投标制度，投标人须分别将技术方案（包括建议的承建商工程项目小组、项目设计与工程图
则、建议的工程和材料一览表）和标价方案放入不同的密封信封内。标书的技术方案和标价方案会按照
计分制度，并以分数比重，例如 40:60，作出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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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评核标书

建议监控措施

管理层

标书评审小组

	� 成立标书评审小组，由具备所需技术知识的工程项目小组成员或顾问的员工

组成，以评核标书和作出推荐。

	� 尽量邀请另一部门的独立人员加入标书评审小组，以加强监督与制衡。

标书讲解

	� 建议监控措施请参阅第 1.5 节的标书讲解。

标书评估

	� 建议监控措施请参阅第 1.5 节的标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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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议价

建议监控措施

	� 建议监控措施请参阅第 1.6 节。

 2.1.7	 判授合同

建议监控措施

工程项目小组／顾问

合同条款中的诚信条文

	� 在合同条款加入诚信条文（附录五），规定承建商须承诺奉行道德操守，并

规定承建商在申请工程付款时（第 2.2.3 节），须提交一份承诺会遵守有关

条文的声明（附录五的附件）。

合同判授

	� 尽早将甄选结果通知所有获选和落选承建商，免其猜疑。

管理层

定期合同

	� 制定向承建商批出工程订单的程序，其中须订明批核人员的职级和记录发出

工程订单的原因以供上级检查。

	� 订定指引，监管批出紧急工程订单和在特殊情况下不能依循一般批核程序批

出的工程订单。

	� 采取监控措施，核查有否分拆工程订单，以绕过审批要求的不当行为（如规

定工程项目小组成员须定期就批出工程订单事宜撰写管理报告，以便核查是

否有任何类似工程项目在同一地点以及在一段较短的时期内多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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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合同管理

 2.2.1	 工地监管

个案分析 - 提供利益以换取对不合规格工程视而不见

一名顾问公司的监工负责在一个建筑项目中监督承建商的工程。在一次工地视察

期间，该监工注意到承建商使用了比批准图则要求强度低的混凝土，并要求承建

商纠正。

由于执行纠正工程涉及巨额费用和工程延误，承建商的董事向该监工提供一辆二

手车，作为他对不合格工程视而不见的报酬。

监工拒绝了该提议，并向廉署举报。

1

2
3

顧問公司的監工 承建商的董事

对不合格工程视而不见

提供一輛二手車

檢查表格

Case Study – Offering Advantage for Conniving
at Substandard Works

	 分析及要点提示	

承建商的董事因提供利益，以换取监工对不合规格工程的视而不见，触犯《防止贿赂条

例》第 9（2）条。进行纠正工程可能涉及巨额费用和导致工程延误。因此，一些承建商

有可能对监督人员提供利益，换取他们的视而不见。机构或公司应提供汇报和处理贪污

或违规事宜的渠道，并鼓励员工如有贪污的怀疑，应向廉署举报（第 4.4 及 5.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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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监控措施

工程项目小组／顾问／驻工地人员

	� 采用于《工程监督防贪指南》建议的监控措施（附录六）。

分包商管理计画

	� 限制多级分包，尤其是打桩工程等涉及楼房安全的重要项

目。

	� 规定承建商于合同生效后须递交一份分包商管理计画书，并按需要进行定期

更新。分包商管理计画书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各项重要资料：

•	分包工程项目的范围。

•	分包商的甄选准则。

•	负责直接监督和管理分包商的承建商管理人员的资格和职责。

•	监督和评核分包商工程计划、质量、安全和环保成效的建议措施。

•	各级分包商的资料。

驻工地人员

「组装合成」建筑项目的工程监督

	� 如建筑项目采用「组装合成」的建筑方法，采用《防贪锦囊 

- 「组装合成」建筑项目》中建议的防贪措施（附录七）。

管理报告

	� 定期撰写管理报告，汇报工程进度和质量，以及涉及承建商

的任何严重违例或违反合同的行为。

管理层

	� 考虑纪律处分严重违规的承建商（第 2.2.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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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材料监控

建议监控措施

管理层

	� 制定程序指引，审批承建商提交的建筑材料。该指引须包括以下各项内容：

•	负责审批各种材料的授权人员。

•	处理材料审批的期限。

工程项目小组／顾问／驻工地人员

	� 按照规格要求和既定程序检验和审批建筑材料。

	� 就长期悬而未决的材料审批个案定期编制管理报告，列明相关原因和已采取

的跟进行动。

	� 尽量在工地保留一份已获批核的材料样本，以供驻工地人员参考。采取安全

措施（例如由批核人员在稳妥系在样本的标签上签字）以确保样本的安全。

驻工地人员

	� 如有需要，在运送到工地的建筑材料中抽取样本，以便在材料使用前进行质

量控制测试。有关质量控制测试的监控措施，请参阅第 3.4 节。

	� 进行抽样检查，以确保运送到工地的材料的型号和产地正确无误（例如通过

与供应商或制造商联络，以核实材料的真确性）。

28



 2.2.3	 处理付款申请

个案分析 - 在处理付款申请时的贿赂行为

付款申請

接受誇大付款金額申請

給予付款申請及賄款

承建商的董事

顧問公司的工料測量師

Case Study – Bribery when Handling Payment Application

付款申請

一家顾问公司的工料测量师，负责在一个私人建筑项目中审查承建商提交的付款

申请。

在进行工地视察以核实有关工程进度和付款金额期间，承建商的董事贿赂该工料

测量师，以换取他接受其夸大付款金额的申请。工料测量师接受了承建商的董事

的贿款，并批核了他的付款申请。

顾问公司于一次稽查中发现了工地的进度被夸大。因有贪污的怀疑，顾问公司向

廉署举报该违规行为。

1
2

3
	 分析及要点提示	

工料测量师和承建商董事分别触犯了《防止贿赂条例》第 9（1）及 9（2）条。因应贪污

贿赂的隐蔽性，机构或公司可为有高贪污风险的工作（例如采购、付款程序）定期进行

内部审计，以侦察及遏止相关舞弊行为。有关内部审计的建议监控措施请参阅第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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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监控措施

管理层

	� 向工程项目小组或顾问发出处理付款申请的指引，确保不同的工程项目小组

或顾问的做法一致和符合合同中的付款条文。

	� 上述指引须包括以下各项内容：

•	负责审批承建商付款申请的授权人员。

•	处理付款申请和向承建商付款的期限。

•	评估承建商所报称的完工进度，以进行工程付款的方法（例如分阶段付款

或按工作进度付款），以避免多付款项予承建商。

顾问／驻工地人员

	� 规定承建商申请款项时，须提供账目详情。

	� 核实承建商就已完成的项目提出的付款申请，并就有关项目定期进行工地督

导检查。

工程项目小组／顾问

	� 定期编制与合同有关的支出报告，详列最终合同金额的最新预测、中期付款

和支出总额，以供管理层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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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工程更改

建议监控措施

管理层

	� 列明授权人员的职级及其审批工程更改的财务上限。

	� 向工程项目小组或顾问发出指引，以进行评估工程更改所涉及的款项，如合

同中有相同或类似的工程项目，可参考该工程项目的价目以按比例的方式评

估，否则应采用与承建商已同意的价目评估工程更改所涉及的款项。

	� 如有需要，成立独立委员会以监管主要工程更改的审批。

工程项目小组／顾问

	� 以书面形式说明需要发出工程更改命令的理由。

	� 详细记录工程更改所涉及款项的评估，例如参照其他类似工程项目。

	� 定期就工程更改事宜撰写管理报告，包括涉及的时间和款项。

管理层／独立委员会

	� 审批估计将会超出指定数额的工程更改。

 2.2.5	 审批合同索偿

建议监控措施

管理层

	� 就审批合同索偿制订程序和指引（例如延长竣工期的索偿）。

	� 就审批承建商的索偿，指明审批人员的职级及其可审批的财务上限。

	� 制订一套解决纠纷的机制（例如调停、仲裁及诉讼）以处理由合同引起的纠

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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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小组／顾问

	� 审批合同索偿时须严格遵守合同条款及既定的程序指引。

	� 记录审批的详情以及相关证明文件（例如分包商的发票）。

	� 依照既定的机制解决纠纷，并须记录关键决定（例如委任调解员）及相关理

由，以便日后审核。

	� 要求顾问对合同索偿作出的审批须征询管理层或工程项目小组的意见。

 2.2.6	 核实工程完工

建议监控措施

管理层

	� 订明获授权核实工程完工的人员的职级。

	� 订明回复承建商申请工程完工证明书的时限（即在指定时限内核准工程已完

工或不接纳有关工程，并说明理由）。

驻工地人员

	� 与相关部门和承建商的代表联合检查工程完工的情况。

顾问

有次要缺点的工程项目

	� 向承建商签发完工证明书，列明所有次要缺点和修正时限，并须核证有关修

正工作。

有主要缺点的工程项目

	� 拒绝承建商的工程完工申请，并说明理由，当中必须包括在核准工程完工前

应作修正的主要缺点或需要完成的未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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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监察承建商表现

建议监控措施

管理层

	� 设立机制，由工程项目小组或顾问定期就承建商的表现或缺点作出汇报。

	� 制定程序，对表现欠佳的承建商采取相应行动，例如向持续表现欠佳的承建

商发出口头劝告、书面通知或警告。

	� 如有需要，设立一个资料库，详载个别工程合同的细节、工程范围和承建商

的工作表现，以供日后甄选承建商之用（第 2.1.3 至 2.1.5 节）。

	� 规定工程项目小组或顾问在日后的甄选承建商过程中，须参考有关承建商表

现欠佳的评核报告（第 2.1.3 至 2.1.5 节）。

工程项目小组／顾问

	� 定期及在工程合同完结时，提交工程进度和承建商表现报告，供管理层参阅。

报告应包括所有向承建商发出的通知或警告，并视乎需要建议制裁行动。

管理层

	� 采取制裁行动，例如暂停邀请有关承建商竞投新的工程合同，或在没有其他

选择的情况下终止与该承建商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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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业 
质量控制测试3

36



建造业	
质量控制测试

建造业若出现贪污，除了影响工程质素外，也会威胁到市民的安全。严重者更会导致索

偿事件，甚至令建造业的声誉受损。

建造业质量控制工作包括材料和施工质量的测试与检查。由于建造工程涉及昂贵的材料

和人工，因此容易导致贪污。不法承建商会不惜贿赂监督人员，以图隐瞒使用劣质材料

或不合标准的工程。以往的案件显示，操控选取测试样本过程、调换测试样本、伪造测

试报告、虚报或漏报测试结果等，都是常见的舞弊手法。以下是防止有关舞弊行为的建

议措施。

3.1	 测试实验所的诚信要求

建议监控措施

工程项目小组／顾问

	� 在与实验所订立的合同中加入条文，要求实验所恪守道德操守（附录五），

并规定实验所在申请款项时，须提交一份承诺会遵守有关条文的声明（附录

五的附件）。

3.2	 设立质量管理系统

建议监控措施

工程项目小组

	� 委任一名对建造业质量保证具相当知识和经验的高层管理人员为质量管理经

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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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经理

	� 通过具竞争性的方式选择认可实验所，并规定获聘的实验所申报任何与工程

顾问或承建商有关的利益冲突（如顾问参与甄选实验所工作，他们亦须受此

规定约束）。

	� 制定质量管理系统和落实有效的质量控制措施，以监察承建商有否遵照有关

质量规定。

	� 对涉及重要安全程序的工程进行现场技术审核，及撰写质量审核报告，指出

任何劣质用料／工程，供管理层参考。

工程项目小组

	� 检讨质量审核报告和跟进报告中的改善建议。

3.3	 质量管理系统的要素

建议监控措施

工程项目小组／顾问

测试职务的独立性

	� 直接聘请测试实验所为合同所订明的材料进行抽样及测试，以避免由承建商

直接聘请测试实验所引起的利益冲突。

认可测试服务

	� 只允许获聘实验所提供其在香港实验所认可计划下认可的测试服务。

服务规定

	� 在工程合同清楚订明所有质量规定、测试标准和取样率、材料和已完成工程

的验收准则。

	� 在工程合同和质量控制测试合同订明测试实验所的独立角色，以及规定承建

商与测试实验所须保持正常的工作关系。

	� 在质量控制测试合同中规定测试实验所须确保测试样本的真确性，并须直接

向业主工程项目小组或顾问汇报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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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质量控制测试的管理	

个案分析 - 更换测试样本

承建商工程师

Case Study – Replacing Test Samples 

为建筑材料进行
测试的实验所 发出合格的测试报告

样本
用合格样本取代现场取样的样本

测试报告

承建商聘请实验所为其建筑项目进行建筑材料合规测试。

为了取得合格的测试结果以隐瞒工地使用不合格材料的情况，承建商工程师用合

格样本，取代现场取样的样本。实验所以合格样本进行测试，并发出合格的测试

报告。

1
2

	 分析及要点提示	

承建商工程师触犯了《盗窃罪条例》第 16A 条的欺诈罪。为降低有关风险，业主机构和

／或顾问应派代表见证取样过程，并要求其承建商／实验所采取保障措施防止样本被干

扰（例如使用防干扰容器储存样本、在样本上贴上独有的识别标签／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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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监控措施

顾问

工作指示

	� 就每项测试工作向测试实验所发出正式工作指示。

	� 如需更改工程合同内的测试方法或范围，特别是涉及额外开支的更改，应先

得到业主工程项目小组的批核，并记录有关理由和依据。

取样程序

	� 确保取样率在统计学上具代表性，以达到有效监控。

	� 对重要的结构构件作全面测试（如重要焊接工程的放射测试），或者作全面

的测试准备，抽取样本进行测试（如在大口径钻桩工程的声纳测试中，挑选

部分预留管孔的桩柱进行测试）。

	� 取样过程应为随机取样。

测试构件／样本的真确性

	� 禁止承建商和分包商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独自抽取样本或参与储存和运送样

本，并指派一名员工在取样过程中妥为保管所有收集的样本，直至移交实验

所为止。

	� 详细记录样本移交实验所的过程。

	� 如工地测试需要数天时间准备（例如桩柱荷载测试），应密切留意工地活动，

防止被选作测试的组件遭受干扰（例如安装遥控闭路电视以监察工地晚间的

活动）。

测试实验所

	� 如实验所负责收集和运送样本的工作，须确保由取样到测试并提交最终报告

的整个过程，均备有详细记录，方便日后查阅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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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测试实验所

	� 确保测试样本／构件和有关测试资料可被准确辨识和追踪，例如采用独特辨

识记号。

工程项目小组／顾问

	� 根据工程的性质（例如工程的复杂性和安全要求）以及获聘测试实验所以往

的测试表现，有需要时聘任另一家实验所，对个别材料或工程进行并行测试。

顾问

	� 根据测试工作的性质，派遣工地人员或代表，监督工地测试和取样程序以及

提供后勤支援。

3.5	 记录测试结果	

个案分析 - 伪造测试报告

项目顾问
承建商

Case Study – Falsified Test Reports

实验所

不合格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

伪造测试报告，
并提交了合格的测试报告

承建商为送抵工地的钢筋再次进行测试后，实验所的测试报告仍然指出该批次的

钢筋不合格。

为避免材料被移离工地及导致工程延误，承建商伪造了测试报告，并向项目顾问

提交了合格的测试报告。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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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及要点提示  	

承建商触犯了《盗窃罪条例》第 16A 条的欺诈罪。如果测试报告经承建商提交给项目顾

问，不诚实的承建商可能篡改或筛选出不合格的测试报告，以逃避重新测试或补救工作。

业主机构应要求实验所，将报告直接送往业主或其顾问，或同时向承建商和业主／顾问

发送报告。

建议监控措施

测试实验所

	� 提交工地测试所用仪器的有效或最新校正证明书、测试报告或测试证明书。

	� 根据已批核的程序（如使用密封文件袋运送）将报告直接送往业主工程项目

小组或顾问，避免由中间人负责转送。

	� 在撰写测试报告的过程中，应确保所有测试报告和空白的测试证明书获妥善

保管。

	� 设计统一的报告格式，确保能记录一切所需资料，以便正确地诠释测试结果。

	� 在测试报告中加入以下重要资料：

•	附有独特辨识记号，并印有顺序编号和总页数的证明书或报告。

•	独立测试见证人的姓名、职衔和职责。

•	测试样本、构件或项目的描述、准确的识别记号和特征。

•	如有需要，记录采用的抽样程序。

•	量度数据和推论结果，辅以适当的草图、表格、图表及相片，以及有关样

本测试不合格状况的描述。

•	负责测试和撰写报告的人员的姓名、签署和职衔。

•	加入声明，规定除非得到实验所及和客户的书面批准，否则不可复印或复

制测试证明书或报告，或其中任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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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

	� 拒绝接纳被无故更改或修订的测试报告及证明书。

	� 要求实验所以独立文件的形式提交测试报告和证明书的修订，清楚表明该修

订为有关测试报告的附加文件，同时修订文件须符合所有撰写测试报告的规

定（例如由实验所负责人员妥善加签核证）。

3.6	 监察测试实验所的表现

建议监控措施

管理层

	� 制定程序，在合同完结前评估以定期合同聘请的实验所的工作表现，或记录

实验所的欠佳表现，供日后聘任实验所时参考（第 3.1 及 3.3 节）。

	� 终止与长期表现欠佳的实验所的合同。

3.7	 岗位轮换

建议监控措施

顾问

	� 尽可能轮换负责敏感性工作的员工，例如监管质量控制测试的工地员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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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治和 
诚信事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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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治和	
诚信事宜

为了证明管理层对道德的承诺并协助经理和职员在日常营运中维护诚信，公司／顾问／

承建商／测试实验所应向经理和职员制定全面的诚信指引（例如通过行为守则），明确

规定他们的行为标准。以下是针对各方的一些建议控制措施。

4.1	 行为守则

建议监控措施

管理层／顾问／承建商／测试实验所

	� 规定董事和员工应承诺奉行道德操守，向他们发出行为守则（附录一）或道

德指引。

	� 行为守则须包括以下各项内容：

•	机构或公司的核心价值、使命宣言及对反贪的立场。

•	规管员工索取和收受利益及款待的政策，内容可参照《防止贿赂条例》（附

录一的附件一。条例全文连结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01）及处

理接受利益的程序。

•	报告接受馈赠／利益（附录一的附件二）、申报利益冲突和管理已申报利

益冲突的指引（附录一的附件三）。

•	员工从事外间工作或兼职的政策及批核程序。

•	保护和使用机密或专有资料的规定。

•	使用公司汽车、电脑等资源的规定，以及其处置方式。

•	处理贪污及违规的举报机制（第 4.4 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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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利益冲突的管理

建议监控措施

管理层／顾问／承建商／测试实验所

	� 规定工程项目小组成员遵守申报和管理利益冲突的要求。

	� 采取「三步曲」方式申报和管理利益冲突：

•	避免 - 所有员工应保持警惕及避免任何实际、潜在或会被视为利益冲突 

 的情况。

•	申报 - 若无法避免利益冲突，董事和员工应在得悉该利益冲突后，尽快 

 向指定批核人员作出申报。

•	缓解 - 指定批核人员于评估利益冲突的影响及引致不当行为的风险后， 

 应及早采取合适的缓解措施。采取何种缓解措施需视乎个别情况 

 而定，而采取缓解措施的程度应与利益冲突的严重性相符。

	� 妥善记录已申报的利益冲突、所作决定的理据和已采取的缓解措施。申报利

益冲突、记录所作决定和已采取的缓解措施的范本表格可参考（附录一的附

件三）。

	� 指定一个单位／一位适当职级的人员，建立档案存放已处理的利益冲突个案

的资料，有助于加强处理手法的一致性，并方便日后处理利益冲突的申报时

作出妥善决策。

	� 视乎运作需要及情况，机构可要求参与涉及敏感内容／资料，或公众高度关

注的项目／工作的董事或员工，申报他们在当中有或没有利益冲突（即没有

利益冲突的申报声明），以保障公众和机构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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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内部审计

建议监控措施

工程项目小组／顾问／承建商／测试实验所

	� 就建筑项目的各个范畴，妥善保存记录并撰写管理报告，包括：

•	委聘顾问及其监督。

•	工程合同的判授和管理（例如：工地监督、合同索偿处理）。

•	检测服务。

管理层

	� 设立内部审计职能，独立评估有关风险管理、管控机制及管治程序的成效。

	� 进行以下审计，包括：

•	合规审计 - 检视机构内部程序合规的情况。

•	管理审计 - 评估机构的管理层制定策略及程序的情况。

•	技术审计 - 检查项目人员是否运用了合理和充分的专业技能和判断（例 

	 	  如：审核合同变更时是否合理）。

	� 确保内部审计职能：

•	独立于受审计的业务，有充足的合资历及曾受适当训练的人员，可随时查

阅各项记录、检查所有资产、接触相关人员及进入有关场所，以及在有需

要时可得到有关资料及解释。

•	制订审计计划，列出将要进行的审计工作，并因应关键业务流程风险，定

期检讨有关计划。

•	直接向审计委员会（如有）或高级管理层汇报，并即时通报于审计过程中

发现的严重问题。

	� 充分考虑内部审计职能的意见及审计结果，并根据有关建议／结果作出适时

的跟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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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处理贪污和违规的举报

建议监控措施

管理层／顾问／承建商／测试实验所

	� 订明机构的防贪政策，提供举报贪污及违反政策的合适渠道。

	� 要求机构所有人员需尽早经指定渠道或直接向廉署举报贪污。

	� 鼓励商业伙伴（如供应商、承办商）举报机构人员贪污或试图贪污的情况。

	� 确保保密和即时处理举报，承诺保障所有作出真诚举报的职员免受报复。

	� 重申对贪污行为零容忍，如有发现，定必向相关执法机构举报，及向涉事人

员采取纪律行动，包括解雇（适用于职员）、解除合同或不准参与将来的招

标（适用于供应商／承办商）。

	� 定期检视举报情况（例如举报数量、种类、处理方法）。

	� 于刑事罪行调查时，协助廉署及其他执法机构。

各人员

	� 按机构或公司的防贪政策，如有怀疑贪污，应尽早经指定渠道或直接向廉署

举报（第 5.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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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服务 
与其他支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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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服务	
与其他支援

5.1	 引言
廉署致力协助建造业界（例如发展商、顾问、建筑公司和实验所）制订、加强及改善其

防贪措施／系统，以切合其运作需要。以下亦会提供举报怀疑贪污个案的途径。

5.2	 防贪咨询服务 
本《指南》由廉署防贪处辖下的「防贪咨询服务」编制。「防贪咨询服务」是一个特设

小组，专门为私营机构提供以下免费的专业防贪建议与服务 - 

	- 因应要求，就防贪管理系统（包括采纳本《指南》的防贪建议）及特定业务的防贪

措施提供保密及度身订造的建议。

	- 协助制定适用于董事及职员的《行为守则》（第 4.1 节）及其他诚信指引（例如公

司在举报贪污方面的政策／指引），以助他们遵守防贪规定及提高公司的诚信水平。

	- 为建造业界举办防贪培训课程，以提高其董事及职员对其业务所牵涉的贪污风险及

相关防贪措施的认识。

	- 解答有关本《指南》的任何查询。

如需进一步资料，请透过下列途径联络「防贪咨询服务」-

电话 :	 2526 6363

传真 :	 2522 0505

电邮 :	 cpas@cpd.icac.org.hk
网站 :	 cpas.ica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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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防贪教育服务 
廉署社区关系处辖下的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中心）一直致力在香港推动商业道德和

专业操守。中心为建造业提供的服务包括：

	- 向建筑公司提供防贪及诚信培训服务，以推广企业诚信文化及良好管治。

	- 透过与业界团体合作，为业界专业人士提供持续专业发展课程，并编制有关反

贪法例及诚信管理的网上培训资源 (https://hkbedc.icac.hk/zh-hans/sector_industry/
construction/28)。

	- 为工程承办商和监管人员提供诚信讲座，并利用「BEDC 频道」(hkbedc.icac.hk/zh-
hans/services/bedc_channel)举办研讨会及工作坊，以提升建造业从业员对法例的了

解。

	- 透过中心网站 (hkbedc.icac.hk/zh-hans)内的建造业专题网页 (https://hkbedc.icac.hk/zh-
hans/sector_industry/construction)，提供丰富的网上防贪教育和培训资源予建造业界人

士使用。

	- 提供海报、单张及培训短片予建筑公司，以广泛地宣传防贪信息。

如需更多资料，请与中心联络或浏览中心网站 -

电话 : 	 	 	 2826 3288

传真 : 	 	 	 2519 7762

电邮 : 	 	 	 hkbedc@crd.icac.org.hk
网站 : 	 	 	 hkbedc.icac.hk
LinkedIn 网页 : 	 HKBEDC

56



5.4	 举报贪污
以具名方式举报贪污，使廉署能获取详尽的资料。举报人的身份及举报内容绝对保密。

要举报贪污无须掌握足够的证据，举报人有合理怀疑便可作出举报。举报人只须说明已

知的怀疑贪污事件，廉署会依据所得资料跟进事件。

任何人士，如遇到贪污事件，应透过下列途径向廉署举报 －

电话举报 :	25 266 366（24 小时举报热线）

投函举报 :	香港邮政总局邮箱 1000 号

亲身举报 :	廉署举报中心（24 小时举报中心）

	 香港北角渣华道 303 号地下

	 廉署分区办事处 8

	 （开放时间：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时至下午七时；

	 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休息）

8	 廉署各分区办事处的联络资料载于以下网址：(https://www.icac.org.hk/sc/crd/struct/r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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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守则范本

道德承诺

1.	 诚实、廉洁、公平是（公司名称）（以下简称为本公司）所有董事及职员 1 必须时
刻维护的公司核心价值。本行为守则列明董事及职员必须恪守的基本行为标准，以

及在处理本公司事务时应遵守有关收受利益和申报利益冲突的政策。

防止贿赂

2.	 本公司禁止任何形式的贪污贿赂行为。不论是在香港或其他地区，所有董事及职员

在执行本公司事务时，均不可向任何人士索取、接受或提供贿赂。在执行本公司任

何事务时，董事及职员必须遵守《防止贿赂条例》及不可：

(a)	索取或接受他人的利益，作为作出任何与本公司事务有关的行为或对他人在本

公司事务上予以优待的报酬或诱因；或提供任何利益予其他人的代理人以作为

其作出与其主事人业务有关的行为或在其主事人业务上给予他人优待的报酬或

诱因；

(b)	向公职人员（包括政府及公共机构的职员）提供任何利益，作为该人员作出任

何与其公职有关的行为或在其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事务上提供优待或协助的报

酬或诱因；或

(c)	在与任何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进行事务往来时，向任何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的

成员或职员提供利益。

（有关《防止贿赂条例》的条文，请参阅附件一。）

1	 “职员” 包括所有全职、兼职及临时职员，另有说明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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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于行为守则及表格里订明核准人员的名字及职位。

接受利益

3.	 本公司禁止董事及职员为自己或他人向任何与本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人士、公司或机

构、或下属索取或收受任何利益。不过，他们可接受（但不准索取）下列由馈赠人

自愿送赠的利益： 

(a)	只具象征价值的宣传或推广礼物或纪念品；或

(b)	传统节日或特别场合中的礼物，惟价值不得超过港币	 元；或

(c)	任何人士或公司给予本公司董事或职员的折扣或其他优惠，而使用条款及条件

亦须同样适用于其他一般顾客。

4.	 董事或职员在公务事宜上获赠在 3(a) 段所指的礼物或纪念品，应当视作给予本公

司的馈赠。获馈赠者应使用《表格甲》(见附件二 ) 向（核准人员）2 报告并征询如
何处理获赠之礼物或纪念品。如董事或职员希望收取其他任何不属于第 3 段所指的

利益，他们亦应在《表格甲》上列明该利益向（核准人员）2 申请批准。

5.	 如接受利益会影响董事或职员处理本公司事务的客观态度，或导致他们作出有损本

公司利益的行为，或接受利益会被视为或被指处事不当，他们便应予以拒绝。

6.	 如董事或职员在执行本公司事务时需要代表本公司客户处理其事务，董事或职员亦

须遵守该客户订下有关接受利益的附加限制 (例如 : 政府和公共机构通常禁止负责

执行政府 /公共机构合约的承办商董事及职员，接受跟该合约事宜有关的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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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利益

7.	 董事或职员在执行本公司事务时，均不得在直接或间接经第三者的情况下，向另一

间公司或机构的任何董事、职员或代理人提供利益，以影响该人士在其业务上的决

定，或在与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进行任何事务往来时，向任何该政府部门或公共机

构的成员或职员提供利益。即使所提供的利益不带有不当影响的动机，董事或职员

亦应在提供利益之前确定拟接受利益者乃获得其雇主或主事人的许可接受利益。

款待

8.	 虽然款待 3 是一般业务上可以接受的商业及社交活动，但董事或职员应拒绝接受与

本公司有事务往来的人士（如供应商或承办商）或其下属所提供过于奢华或频密的

款待，以免对提供款待者欠下恩惠。

记录、账目及其它文件

9.	 董事及职员应确保所有提交本公司的记录、收据、账目或其他文件，内容对所载事

件或商业交易如实报告。如董事或职员刻意使用载有虚假资料的文件以欺骗或误导

本公司，则不论他们有否获取任何得益或利益，均可能触犯《防止贿赂条例》。

遵守香港及其它司法管辖区的法例

10.	董事或职员在香港或其他司法管辖区办理本公司事务时，须遵守香港 / 当地的法例

及规例，以及其他适用的法例及规例 4。

利益冲突

11.	董事或职员应避免任何利益冲突 ( 即私人利益与本公司利益有所冲突 ) 或会被视为

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他们应在出现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情况时使用《表格乙》( 见

附件三 ) 向（核准人员）2 申报。

12.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利益冲突的例子 (利益冲突的情况未能一一尽录 )：

(a)	有份参与采购工作的职员与其中一间被公司考虑的供应商有密切关系或拥有该

公司的财务利益。

(b)	负责处理聘用或晋升事宜的职员是其中一名应征者或获考虑晋升的职员的家

属、亲戚或私交友好。

(c)	一名董事在其中一间参与投标而正在被考虑的公司拥有财务利益。

(d)	一名全职或兼职职员在一间他负责监管的承办商里兼职。

3	 根据《防止贿赂条例》，「款待」指供应在当场享用的食物或饮品，以及任何与此项供应有关或同时提
供的其他款待。

4	 有些国家的反贪法例含有适用于该国家境外的条文，例如英国的《反贿赂法》及美国的《境外腐败行为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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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职权、公司资产及资料

13.	董事及职员不可滥用职权以获取私人利益。私人利益包括董事及职员及其家庭成

员、亲戚或私交友好的财务及个人利益。

14.	获授权管理或使用本公司资产 ( 包括资金、财物、资料及知识产权等 ) 的董事及职

员，只可将资产用于进行本公司业务的事宜上。本公司严禁董事及职员将本公司资

产作未经许可之用途，例如滥用资产以谋取私利。

15.	董事及职员未经授权不可泄露本公司任何机密资料或滥用任何本公司资料 ( 例如未

获授权下将资料出售 )。获授权查阅或管理该等资料的董事及职员，包括本公司电

脑系统内的资料，必须时刻采取保密措施，以防该等资料遭人滥用或未经授权下泄

露。在使用任何董事、职员及顾客的个人资料时，必须格外小心，以确保符合《个

人资料（私隐）条例》的规定。

外间兼职

16.	职员如欲兼任本公司以外的工作，均须事先向（核准人员）2 申请书面批准。（核准人
员）2 应考虑该项工作会否与申请人在本公司的职务或本公司的利益构成冲突。

与供应商、承办商及顾客的关系

赌博活动

17.	董事及职员应避免与本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人士进行频密的赌博活动，例如搓麻将。

贷款

18.	董事及职员不可接受任何与本公司有业务来往的人士或机构的贷款，或由其协助获

得贷款。然而，向持牌银行或财务机构的借贷则不受限制。

[ 公司可根据其行业订立董事及职员在处理供应商、承办商、顾客及其它生意伙伴的事务时

的行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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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行为守则

19.	本公司内每位董事及职员，不论他是在香港或其他地方执行本公司的事务，都有责

任了解及遵守行为守则的内容。管理阶层亦须确保下属充分明白及遵守行为守则所

订的标准和要求。

20.	任何董事或职员违反行为守则，均会受到纪律处分，包括被终止职务。如对本守则

有任何查询或对怀疑违规行为作出举报，应向（高层人员的职衔）提出。如本公司
怀疑该违规事项涉及贪污或其他刑事罪行，将会向有关执法机构举报。

(公司名称 )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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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贿赂条例》 
（香港法例第 201 章）节录

第九條 - 代理人的貪污交易

(1)	任何代理人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索取
或接受任何利益，作為他作出以下行為的
誘因或報酬，或由於他作出以下行為而索
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即屬犯罪 －

(a)	作出或不作出，或曾經作出或不作出任
何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作
為；或

(b)	在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事上
對任何人予以或不予，或曾經予以或不
予優待或虧待。

(2)	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向任何代
理人提供任何利益，作為該代理人作出以
下行為的誘因或報酬，或由於該代理人作
出以下行為而向他提供任何利益，即屬犯
罪 －

(a)	作出或不作出，或曾經作出或不作出任
何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作
為；或

(b)	在與其主事人的事務式業務有關的事上
對任何人予以或不予，或曾經予以或不
予優待或虧待。

(3)	任何代理人意圖欺騙主事人而使用如下所
述的任何收據、帳目或其他文件 －

(a)	對其主事人有利害關係；及

(b)	在要項上載有虛假、錯誤或欠妥的陳
述；及

(c)	該代理人明知是意圖用以誤導其主事人
者，

即屬犯罪。

(4)	代理人如有其主事人的許可而索取或接受
任何利益，而該項許可符合第 (5) 款的規
定，則該代理人及提供該利益的人均不算
犯第 (1) 或 (2) 款所訂罪行。

(5)	就第 (4) 款而言，該許可 － 

(a)	須在提供、索取或接受該利益之前給
予；或

(b)	在該利益未經事先許可而已提供或接
受的情況下，須於該利益提供或接受
之後在合理可能範圍內盡早申請及給
予，

同時，主事人在給予該許可之前須顧及申
請的有關情況，該許可方具有第 (4) 款所
訂效力。

第四條 - 賄賂

(1)	任何人 ( 不論在香港或其他地方 ) 無合法
權限或合理辯解，向任何公職人員提供任
何利益，作為該公職人員作出以下行為的
誘因或報酬，或由於該公職人員作出以下
行為而向他提供任何利益，即屬犯罪 －

(a)	作出或不作出，或曾經作出或不作出
任何憑其公職人員身分而作的作為；

(b)	加速、拖延、妨礙或阻止，或曾經加
速、拖延、妨礙或阻止由該人員作出
或由其他公職人員作出任何憑該人員
或該其他人員的公職人員身分而作的
作為；或

(c)	協助、優待、妨礙或拖延，或曾經協
助、優待、妨礙或拖延任何人與公共
機構間往來事務的辦理。

(3)	非訂明人員的公職人員如有所屬公共機構
的許可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且該項許
可符合第 (4) 款的規定，則該公職人員及
提供該利益的人均不算犯本條所訂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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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 與公共機構有事務往來的人
對公職人員的賄賂

(1)	任何人經任何政府部門、辦事處或機構與
政府進行任何事務往來時，無合法權限或
合理辯解而向受僱於該政府部門、辦事處
或機構的訂明人員提供任何利益，即屬犯
罪。

(2)	任何人與其他公共機構進行任何事務往
來時，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向受僱
於該公共機構的公職人員提供任何利益，
即屬犯罪。

第二條 - 釋義

 「利益」指 －

(a)	任何饋贈、貸款、費用、報酬或佣金，
其形式為金錢、任何有價證券或任何
種類的其他財產或財產權益；

(b)	任何職位、受僱工作或合約；

(c)	將任何貸款、義務或其他法律責任全
部或部分予以支付、免卻、解除或了
結；

(d)	任何其他服務或優待 ( 款待除外 )，包
括維護使免受已招致或料將招致的懲
罰或資格喪失，或維護使免遭採取紀
律、民事或刑事上的行動或程序，不
論該行動或程序是否已經提出；

(e)	行使或不行使任何權利、權力或職責；
及

(f)	有條件或無條件提供、承諾給予或答
應給予上文 (a)、(b)、(c)、(d) 及 (e)
段所指的任何利益，

但不包括《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 ) 所指的選舉捐贈，而該項捐贈的詳
情是已按照該條例的規定載於選舉申報書內
的。

「款待」指供應在當場享用的食物或飲品，
以及任何與此項供應有關或同時提供的其他
款待。

第十九條 - 習慣不能作為免責辯護

在因本條例 ( 即《防止賄賂條例》) 所訂罪
行而進行的任何法律程序中，即使顯示本條
例所提及的利益對任何專業、行業、職業或
事業而言已成習慣，亦不屬免責辯護。

《防止贿赂条例》 
（香港法例第 201 章）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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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机构名称 ) 

接受馈赠 /利益申报表

表格甲

甲部 由获赠馈赠 /利益职员填写

乙部 由核准人员填写

致： ( 核准人员 )

馈赠人资料 :

馈赠人姓名及职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系 ( 业务 / 私人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已 /将会获赠馈赠 /利益的场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馈赠 /利益的资料及估值 /价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议处置方法 :	 	 备注

 由获赠馈赠 /利益职员保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存放在办公室作陈列或纪念之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与本公司其他职员共同分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职员活动中作抽奖之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赠慈善机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退回馈赠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 请注明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致 :	 ( 获赠馈赠 /利益职员 )

上述所建议的处置方法 *已获 /不获批准。*该份馈赠 /利益将以下列方式处置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获赠馈赠 /利益职员姓名 ) 
( 职衔 /部门 )

( 核准人员姓名 )

( 职衔 /部门 )

( 日期 )

( 日期 )

* 请将不适用者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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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机构名称） 

利益冲突申报表

甲部 申报事项（由申报人填写）

致：（核准人员）

 本人在履行与［注明公司／机构需要「没有利益冲突的确认声明」的项目／工作名称］相关的职务时没有

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并承诺在出现此等利益冲突时立即作出申报。#

（# 只适用于需要填写「没有利益冲突的确认声明」的情况）

 本人在执行职务时遇到实际／潜在 *利益冲突的情况，现申报如下：

（申报人姓名） 
（职衔）

（日期）

与本人有公务往来及／或涉及本人私人利益的人士／机构

本人与上述人士／机构的关系（例如：亲属）

本人与上述人士／机构的联系情况（请说明联络的频密程度及通常进行联系的场合等）

上述人士／机构与本公司／机构的关系（例如：供应商）

本人与上述人士／机构有关的职务概要（例如：处理投标工作）

上述职务的档案编号（如有）

表格乙

*	 潜在的利益冲突指日后可能演变成实际利益冲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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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批核（由核准人员填写）

致：（申报人）

乙部 (i) - 就本表格甲部的申报事项，现决定：

 甲部提及的申报事项已备悉。如上述提供的申报资料不变，申报人可继续处理甲部提及的工作。

 限制申报人进行甲部提及的工作（例如禁止处理涉及利益冲突的环节／职务、在讨论有关事宜／
个案时避席）。

	 详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人可继续处理甲部提及的工作，但会委任一名独立人员参与、监督或审视部分或整个决策过
程（例如委派另一位有相关专门知识的职员客观审视有关事宜）。 

	 详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人不可以执行甲部提及的工作，有关工作将调配予另一位人员（例如职员、专业人士）负责。

	 详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人应放弃个人／私人利益（例如退出相关团体／协会、放弃投资直至甲部提及的利益冲突情
况不存在）。

	 详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请注明）（例如申报人不可联络甲部提及的人士／公司直至甲部提及的利益冲突情况不存
在）。

	 详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部 (ii) - 提出乙部 (i) 建议措施的理由是：

（考虑因素包括利益冲突的严重性、利益冲突与有关事宜的关连，及公众对利益冲突／事件是否可能产生负面观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任何情况下，申报人均不可对甲部提及的人士／机构透露相关职务上的专有／内部资料。如果甲
部所申报的情况有改变，申报人须进一步作出申报。

（核准人员姓名） 
（职衔）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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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负责把相关利益冲突申报表格存档的指定单位／人员）

经：（核准人员）

乙部的决定已备悉。请将表格存档。

丙部 存档（由申报人填写）

（申报人姓名） 
（职衔）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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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中的诚信和反围标条文范本

提供酬金

(A)	 投标人不得且须禁止其董事、雇员、代理人和分包顾问公司 / 分包商 * 就本合同的

招标和执行而提供、索取或接受《防止贿赂条例》（香港法例第 201 章）所定义的

利益。

(B)	 若未能促致前述结果，或若投标人或投标人的董事、雇员、代理人或分包顾问公司

/ 分包商 * 作出任何提供、索取或接受上文第 (A) 段所述的利益的行为，将导致投

标人的投标无效，投标人仍须就此错失和行为承担责任。

反围标

(C)	 在业主通知投标人招标结果前，投标人不得向业主以外的任何人员传达任何有关投

标金额的资料；通过与任何其他人员的安排调整任何投标金额；与任何其他人员就

投标人或该等人员是否应或不应投标订立任何安排；或在投标过程中以任何方式与

任何其他人员串通。若投标人违反或不遵守本条款，将导致投标人的投标无效，而

投标人仍须承担该等缺失和行为的责任。

(D)	 本条款的第 (C) 分条不适用于投标人为获得保险报价以计算投标价格而向其承保人

或经纪人发出受严格保密的通讯，以及为获得其他分包顾问公司 / 分包商 * 协助编

制标书而向他们发出受严格保密的通讯。

(E)	 投标人须按照业主的书面要求，提交一份按以下格式签妥的函件 (附件 )。该函件
须由获授权代表投标人的签署合同的人员签署。

* 删除不适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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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表格 

确认遵守诚信与反围标规定

致：[ 业主名称 ]

敬启者：

第 [ ] 号合同

[ 本人 / 我们 ]1，[( 投标人的名称 )2，地址为 ( 投标人的地址 )2] 谨此提述 [ 本人 / 我们 ]1 就上述
合同所作的投标。

[ 本人 / 我们 ]1 确认，于提交本函件时，除本函件最后一段所提及的豁免通讯外，[ 本人 / 我们 ]1

并未向 [ 业主的名称 ]（以下称为业主）以外的任何人员传达任何投标金额的资料；通过与任何其他
人员的安排调整任何投标金额；与任何其他人员就 [ 本人 / 我们 ]1 或该等人员是否应或不应投标订
立任何安排；或在投标过程中以任何方式与任何其他人员串通，并承诺在上述合同投标后的任何时
间直至获业主通知投标结果为止，除本函件最后一段所提及的豁免通讯外，[ 本人 / 我们 ]1 将不会
向业主以外的任何人员传达任何关于投标金额的资料；通过与任何其他人员的安排调整任何投标金
额；与任何其他人员就 [ 本人 / 我们 ]1 或该其他人员是否应投标订立任何协议；或以其他任何方式
与任何其他人员串通。

在本函件中，「豁免通讯」一词即指 [ 本人 /我们 ]1 为获得保险报价以计算投标价格而向 [ 本人 /
我们 ]1 的承保人或经纪发出受严格保密的通讯，以及为获得 [本人 /我们 ]1 的分包顾问公司 /分包
商 1 协助编制标书而向他们发出受严格保密的通讯。

（代表投标人签署）3

1.	 删除不适用部分

2.	 若投标人包括组成合伙、合营企业或其他形式组织的两名或两名以上人员或两家或以上公司，方括号内
的部分应扩展至包括该等人员或公司各自的名称及地址。

3.	 若投标人包括组成合伙、合营企业或其他形式组织的两名或两名以上人员或两家或以上公司，所有有关
人员或公司均须签字。所有有关人员或公司各自的签字人须为获授权人员，代表该人员或公司签署本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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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合同中的诚信条款范本

资料保密

(A)	除履行所需服务外，顾问不得（如获业主事先书面同意或发出指示除外）向除

执行本合同过程中顾问所聘用或雇用的人员、顾问的代理人、任何认可分包顾

问公司或顾问的会计师、承保人和法律顾问外的任何人员披露本合同的条款和

条件或任何报告、文件、规格、图则、计划、软件、数据或由业主或业主代表

就该等资料提交的其他详情、或顾问根据本合同而制作或产生的任何此类或类

似资料。

(B)	向本条款的分条（A）所准许的任何人员、代理人、分包顾问公司、会计师、

承保人、法律顾问所作的任何披露须严格保密，并须按「必需知道」的基准披

露，且限于为达致本合同的目的而必需的范围内提供。

(C)	顾问须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包括以行为守则或合同条款形式（如适用）），确

保分条（A）所提及的其董事、雇员、代理人、分包顾问公司、会计师、承保

人和法律顾问了解本合同所载的保密和禁止披露条款，并须遵守该等条款。如

果业主要求，顾问须承诺协助业主与该等人员签订由业主订明的保密协议。

(D)	未经业主书面同意，顾问不得在任何报纸、杂志、期刊上或通过任何电子媒介

单独或联同任何其他人员发表任何与本合同有关的文章、相片或插图。

(E)	如因本条款所指的顾问或其董事、雇员、代理人、分包顾问公司、会计师、承

保人或法律顾问违反本条款而引致业主可能遭受、蒙受或招致的（直接或相应

或与其有关的）任何性质的损失、债务、损害、费用、诉讼费、专业和其他开

支，顾问须对业主作出弥偿，并使业主获得弥偿。

(F)	本条款的规定须于本合同终止后仍然有效（不论因任何原因所致），且即使已

终止合同，仍继续具有十足效力和作用。

防止贿赂

(G)	顾问须禁止其参与本合同的董事、雇员、代理人和分包顾问公司提供、索取或

接受《防止贿赂条例》（香港法例第 201 章）所定义的任何利益。顾问亦须

告诫其董事、雇员、代理人和分包顾问公司不得索取或接受任何损害本合同公

正性的奢华款待。顾问须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包括以行为守则或合同条款形

式），确保其董事、雇员、代理人和分包顾问公司了解前述禁止条款，且不会

在开展与本合同有关的业务时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和奢华的款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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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利益

(H)	顾问须要求其参与本合同的董事、雇员、代理人和分包顾问公司以书面方式向

顾问申报其个人 / 财务利益与他们在本合同有关的职责之间的任何冲突或潜在

冲突。若此类冲突或潜在冲突已在声明中披露，则顾问须立即采取合理措施，

尽可能缓解或消除所披露的冲突或潜在冲突。

(I)	顾问须禁止其参与本合同的董事和雇员参与除履行本合同外的任何工程或工作

（无论有无薪酬），而该等工程或工作均会造成或可能引起其个人 / 财务利益

与其职责间的冲突。顾问亦须要求其代理人和分包顾问公司以合同条款形式对

其董事和雇员施加类似限制。

(J)	顾问须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包括以行为守则或合同条款形式）确保其参与本合

同的董事、雇员、代理人和分包顾问公司了解前述分条（G）、(H) 和（I）中

的规则。

道德承担声明

(K)	顾问须签署并提交一份由业主订明或批准的格式（见附件）的声明，确认遵守
前述第(A)、(B)、(C)、(D)、(E)、(F)、(G)、(H)、(I)和(J)分条对资料保密、

防止贿赂和利益申报的规定。若顾问未能提交所要求的声明，业主有权扣留付

款，直至顾问提交此类声明为止，而顾问于该期间内无权获取利息。为证明遵

守前述第 (A)、(B)、(C)、(D)、(E)、(F)、(G)、(H)、(I) 和 (J) 分条对资料

保密、防止贿赂和利益申报的规定，顾问和其为履行本合同下的职责而雇用的

分包顾问公司，须向业主提交一份向其董事和员工发出的《行为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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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遵守道德承担要求声明表格

致：[业主名称 ]

合同编号 :

合同标题 :

根据顾问合同的道德承担条款：

(1)	 我们确认，我们已遵守以下条款，并确保我们的董事、雇员、代理人和分包顾问公司了解以下
条款：

(a)	 在开展与本合同有关的业务时，禁止参与本合同的董事、雇员、代理人和分包顾问公司
提供、索取或接受《防止贿赂条例》（香港法例第 201 章）第 2 条所定义的任何利益；

(b)	 要求参与本合同的董事、雇员、代理人和分包顾问公司，以书面方式向我们申报其个人 /
财务利益与他们在本合同有关的职责之间的任何冲突或潜在冲突。如果该等冲突或潜在
冲突已获披露，我们将采取必要的合理措施，尽可能缓解或消除所披露的冲突或潜在冲
突；

(c)	 禁止参与本合同的董事和雇员从事与任何工程或工作（无论有无薪酬），而此类工程或
工作均会造成或引起其个人 / 财务利益与他们在本合同有关的职责间发生冲突，并要求
我们的分包顾问公司采取同样的行动；

(d)	 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保护由业主或业主代表托付予我们的任何机密 / 保密资料或信息不
会泄露予除本合同允许的人员以外的第三方。

(2)	 我们进一步确认，我们已确保我们的会计师、承保人和法律顾问了解本合同的资料保密条款，
即我们必须采取所有必要措施防止第三方（本合同批准除外）获得由业主或其代表交托予我们
的机密 / 特权资料或信息。

（签署人姓名）

（日期）

（顾问名称） （签署人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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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合同中的禁止条款范本

(A)	除非获得业主的事先书面核准，顾问不得在合同期间或合同完成后 [ ] 个月内

为第三方或代表第三方进行任何涉及与本合同有关的服务或工作或可能会合理

地被视为涉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服务、任务、工作或其他任何事情 ( 除非为

履行本合同所需服务 )。顾问亦须确保其任何联属公司、合伙人或有关连人员

或分包顾问公司遵守本条款。而业主在审批顾问的核准申请时不得无故拒绝。

(B)	在不损害 (A) 款的情况下，顾问不得 ( 不论是单独、通过其联属公司、合伙人

或有关连人员或与其他人合资 )，亦须确保其任何分包顾问公司不得 :

(i)	 在其后任何由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服务及 / 或货品采购中担任

或竞逐承办商或供应商的角色或作为承办商或供应商的股东； 

(ii)	 就承办商或供应商与业主签订的合同替该承办商或供应商履行任何服务

(包括担当分包商 )，而该合同是由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 

(iii)	替竞投由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合同的投标人履行任何服务，包

括提供意见；

已获得业主书面批准的除外。

如顾问在拟订投标书时曾就投标规格和标书评估等事项提供意见，则顾问须承
诺不论在任何情况下， 他们均不会在该招标工作或有关的招标工作中进行竞

投、作出参与或财务上参与。

顾问须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确保其联属公司、伙伴、有关连人员和分包顾问公
司不得在前述分段所提及的招标工作作出参与或财务上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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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中的诚信条款范本

道德承担

保密资料

(A)	除为本合同目的外，承建商 / 测试实验所 * 不得使用或泄露[ 业主 / 项目拥有
人名称 ]（以下称为业主 / 拥有人 *）在本合同或任何随后通讯或文件中提供
的任何资料。就本合同而言，向任何人员或代理人或分包商所披露的任何资料

须严格保密，并须按「必需知道」的基准披露，且在为本合同的目的而必需的

范围内披露。承建商 / 测试实验所 * 须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包括在适当情况下

通过行为守则或合同条款），确保任何人、代理人或分包商不会就本合同以外

的目的而泄露该等资料。承建商 / 测试实验所 * 须就承建商 / 测试实验所 * 或

其董事、雇员、代理人或分包商违反前述保密条款而产生或与其有关而直接或

间接导致、业主 / 拥有人 * 可能经受、蒙受或招致的所有任何性质的损失、债

务、损害、费用、法律费、专业和其它开支，对业主 / 拥有人 * 做出弥偿，并

使业主 /拥有人 *获得弥偿。

防止贿赂

(B)	在开展与本合同有关的业务时，承建商 / 测试实验所 * 须禁止其参与本合同的

董事、雇员、代理人和分包商提供、索取或接受《防止贿赂条例》（香港法例

第 201 章）所定义的任何利益。

申报利益

(C)	承建商 / 测试实验所 * 须要求其参与本合同的董事、雇员、代理人和分包商以

书面方式向承建商 / 测试实验所 * 申报其个人／财务利益与他们与本合同有关

的职责之间的任何冲突或潜在冲突。若此类冲突或潜在冲突已在申报中披露，

则承建商 / 测试实验所 * 须立即采取必要的合理措施，尽可能缓解或消除所申

报的冲突或潜在冲突。

(D)	承建商 / 测试实验所 * 须禁止其参与本合同的董事和雇员参与除履行本合同外

的任何工程或工作（无论有无薪酬），而该等工程或工作均会造成或可能引起

其个人／财务利益与其职责间的冲突。承建商 / 测试实验所 * 亦须要求其分包

商和代理人以行为守则或合同条款的方式对其董事和雇员施加类似限制。

(E)	承建商 / 测试实验所 * 须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在适当情况下包括以行为守则或

合同条款的方式）确保其董事、雇员、代理人和分包商了解本条款中的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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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建商 /测试实验所声明

(F)	承建商 / 测试实验所 * 亦须签署和提交一份由业主 / 拥有人订立或批准的格式

（见附件）的声明，确认遵守前述 (A)、(B)、(C)、(D) 和 (E) 分条中所述的
道德承担规定。若承建商 / 测试实验所 * 未能提交要求的声明，则业主 / 拥有

人 * 有权扣留付款，直至承建商 / 测试实验所 * 提交此类声明为止，而承建商

/测试实验所*在此期间内无权获取利息。为证明遵守前述(A)、(B)、(C)、(D)

和 (E) 分条有关保密资料、防止贿赂和申报利益方面的规定，承建商 /测试实

验所 * 和其为履行本合同下的职责而雇用的分包商须向业主 / 拥有人 * 提交向

其董事和员工发布的行为守则。

* 删除不适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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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建商 /测试实验所遵守道德承担要求声明表格

致：[ 业主 /项目拥有人名称 ]

合同编号 :

合同标题 :

根据本合同的道德承担条文，我们确认，我们已遵守以下条款，并确保我们的董事、雇员、分包商、
代理人了解以下条款：

(a)	 在开展与本合同有关的业务时，禁止参与本合同的董事、雇员、代理人和分包商提供、
索取或接受《防止贿赂条例》（香港法例第 201 章）第 2节所定义的任何利益；

(b)	 要求参与本合同的董事、雇员、代理人和分包商以书面方式向我们申报其个人／财务利
益与他们在本合同有关的职责之间的任何冲突或潜在冲突。如果此类冲突或潜在冲突已
获披露，我们将立即采取必要的合理措施，尽可能缓解或消除所披露的冲突或潜在冲突；

(c)	 禁止参与执行本合同的董事和雇员参与本合同外、可能会造成或可能引致他们在本合同
有关的职责与其个人／财务利益发生冲突的任何工程或工作（无论有无薪酬），并须要
求分包商采取同样的行动；

(d)	 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确保由业主 / 项目拥有人或其代表托付予我们的任何机密／受保密
权涵盖的资料或信息不会泄露予除本合同允许的人以外的第三方。

（签署人姓名）

（日期）

（承建商 /测试实验所名称） （签署人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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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為支持香港經濟與社會發展，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包括建築工程並非其核心業務的公

共機構）（下稱「項目委託人」）動用大量公帑興建不少建築及基建項目。由於這些項

目往往涉及繁複工序，亦會使用大量建築材料，確保建築工序和材料的質素至為重要。

再者，建築材料和工程一般在工地內驗收、貯存和施工，而部分建築組件更在香港境外

工廠組裝，致使相關工序更加難以監控；加上承建商在減低成本以提高利潤的誘因或面

對趕工的壓力下，致使工地監督人員容易受誘惑而對違規工程視而不見。

工程監督出現貪污情況不僅會影響工程質素和結構安全，更重要的是會令公眾對項目委

託人和其工程失去信任及信賴。因此，實施嚴謹有效的工程監督制度對確保工程項目的

質素十分重要，讓公眾安全及利益得到保障。

本防貪指南旨在提供一系列措施，協助項目委託人加強監管及驗收建築材料及工程的內

部監控系統，以預防工程監督程式中的貪污及其他舞弊行為。鑒於數碼工程監督系統能

提高工程監督的問責性及加強監控，本指南亦提供一些有關建立此系統的原則及防貪措

施。本指南提供的防貪措施清單及所訂定的原則並非詳盡無遺，亦不可取代任何法例、

部門指示／指引、合同、監管或專業標準、守則及規定。項目委託人可因應公司的組織

架構、資源、運作需要及所面對的風險，採取合適的防貪建議。本指南亦應連同由政府

及專業團體制定的相關法例及指引、守則等一併閱讀。

除項目委託人外，私營機構的發展商及從業人員亦可在適當情況下採用本指南建議的防

貪措施，以便加強建築工程項目的工程監督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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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法例



第一章 – 法例

1.1 前言

《防止賄賂條例》把涉及公營及私營機構的賄賂及貪污交易列為刑事罪行。項目委託人

的工地監督人員及其顧問應對相關法例規定有所認識，以免於執行工地監督職務時墮入

貪污及相關罪行的陷阱。

1.2 法例規定

1.2.1 《防止賄賂條例》 

1.2.1.1 第 3 條 - 索取或接受利益

(a)	 第 3 條 – 政府人員 1 未得行政長官一般或特別許可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 2，即屬

犯罪。

(b)	 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第 3 條所訂罪行，最高刑罰為罰款 100,000 元及監禁一年。

(c)	 《接受利益（行政長官許可）公告》給予政府人員一般許可，讓他們在《防止賄賂

條例》第 3 條下，索取及／或接受四項「受限制利益」（即禮物（不論是金錢或其

他禮物）、折扣、貸款及旅費）以外的所有利益。該公告指明給予政府人員一般許

可，以索取及／或接受該四項利益的情況。至於未涵蓋於根據該公告而給予的一般

許可的情況，政府人員須向審批當局尋求接受利益的特別許可。

1.2.1.2 第 4 條 - 賄賂

(a)	 第 4(1) 條 – 任何人（不論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向任何公

職人員 3 提供任何利益，作為該公職人員作出或不作出任何憑其公職人員身分而作

的作為的誘因或報酬，即屬犯罪。 

(b)	 第 4(2) 條 – 任何公職人員（不論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索

取或接受任何利益，作為他作出或不作出任何憑其公職人員身分而作的作為的誘因

或報酬，即屬犯罪。

(c)	 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第 4(1) 及 4(2) 條所訂罪行，最高刑罰為罰款 500,000 元

及監禁七年。

	1 《防止賄賂條例》所指的是「訂明人員」，一般包括任何擔任政府轄下的受薪職位的人，不論該職位屬永久或臨

時性質。

	2 利益一般指任何有價值的物品（例如金錢、饋贈、折扣、佣金、貸款、受僱工作、服務或優待（款待除外））。

	3 公職人員一般指《防止賄賂條例》定義下的任何政府人員及公共機構的成員和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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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法例

1.2.1.3 第 8 條–與公共機構有事務往來的人對公職人員的賄賂

(a)	 第 8 條 – 任何人與政府部門／辦事處或公共機構進行任何事務往來時，無合法權

限或合理辯解而向受雇於該部門／辦事處的任何政府人員或受雇於該公共機構的任

何公職人員提供任何利益，即屬犯罪。

(b)	 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第 8 條所訂罪行，最高刑罰為罰款 500,000 元及監禁七年。

1.2.1.4 第 9 條 - 代理人的貪污交易

(a)	 第 9(1) 條 – 任何代理人（例如雇員、董事、顧問）未經其主事人（例如雇主，可

包括政府、公共機構、私人公司或個人）的許可或無合理辯解，索取或接受任何利

益，作為他作出或不作出任何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作為的誘因或報酬，

即屬犯罪。 

(b)	 第 9(2) 條 – 任何人在上述情況下向代理人提供任何利益，亦屬犯罪。 

(c)	 第 9(3) 條 – 任何代理人意圖欺騙其主事人而使用對其主事人有利害關係，並在要

項上載有誤導、虛假或欠妥陳述的任何收據、帳目或其他文件。

(d)	 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第 9(1)、9(2) 及 9(3) 條所訂罪行，最高刑罰為罰款

500,000 元及監禁七年。 

1.2.1.5 第 19 條 -習慣不能作為免責辯護

(a)	 第 19 條 – 即使聲稱所接受或提供的利益對任何專業、行業、職業或事業而言已

成習慣，亦不屬免責辯護。 

《防止賄賂條例》各條的內容摘要載於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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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法例

1.2.2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近年來涉及公營機構的貪污活動已由早年主要為直接的行賄受賄，變為濫用職權或舞弊

等不當行為。此等舞弊行為可能構成公職人員干犯普通法中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終

審法院列出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下列各項主要元素– 

(a)	 一名公職人員 4；

(b)	 在擔任公職期間或在與擔任公職有關的情況下；

(c)	 藉作為或不作為而故意作出不當行為（例如故意忽略或不履行其職責）；

(d)	 沒有合理辯解或理由；以及

(e)	 考慮到有關公職和任職者責任、他們所促進的公共目標的重要性及偏離責任的性質

和程度，有關的失當行為屬嚴重而非微不足道。

1.3 誠信要求

除法例規定外，所有政府人員亦受制於公務員事務規例、公務員事務局通告、《接受利

益（行政長官許可）公告》等所訂立的嚴格誠信要求，涵蓋接受利益（例如「利是」）、

申報及管理利益衝突、處理機密資料等。 而作為公共機構的成員或雇員的公職人員，

他們亦受所屬公共機構所制訂的規則和指引規範。 同樣地，在私營公司工作的雇員亦

須遵守所屬公司發出的規則和指引（例如行為守則 5）。 任何人員如未能遵守有關誠信

要求，可遭受紀律處分。 如當中牽涉刑事行為失當，甚至會被檢控《防止賄賂條例》

所訂明的罪行。 

此外，為確保其業務夥伴也致力維持道德操守，政府及一些公共機構將誠信要求加入在

招標文件（例如禁止向政府人員提供利益以影響合同的判授）及合同文件中（例如在進

行與合同有關的事務時，禁止提供、索取和收受利益），要求業務夥伴的顧問公司、承

建商、供應商等遵守。 如果他們未能遵守有關誠信要求，可引致已提交的標書失效或

有關合同遭終止，並可能要承擔民事責任（例如賠償政府因未能遵守有關要求所引致的

損失或費用），甚至是刑事責任（例如《防止賄賂條例》所訂明的罪行）。

	4 就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而言，公職人員是指獲賦予為公眾利益而須行使或履行的權力、職能、職責或酌情權的人

員，不論他們是否受聘於政府或是否受薪。然而，普通法中關於公職人員的定義，至今仍在演變和發展，以配合

具挑戰性及不同形式的公職權責。

	5 廉署出版了不同的行為守則範本供公共機構及私營公司參考。這些行為守則範本可於下列網址下載： https://

cpas.icac.hk/CN/Info/Lib_Index?cate_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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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材料質量控制



2.1 前言

要確保工程質素，建立一套有效的建築材料質量控制系統至為重要。該系統通常包括制

訂和批核建築材料規格、檢查、測試和於工地貯存建築材料等程序。本章會指出有關材

料質量控制所涉及的主要貪污舞弊風險，並提供相應的防貪建議，亦會提供個案剖析及

防貪警示（即需要加強管理層監督的地方，以防止貪污舞弊行為）。

為確保材料質量控制系統有效落實，項目委託人應從內部或所雇用的顧問公司調配充足

及具備相關專門知識的人員，組成工地監督小組。因應項目的性質、規模及複雜程度，

該小組應由適當範疇及職級的專業人員和監督人員組成。項目委託人亦應要求所有工地

監督人員須恪守嚴格的誠信規定，並通過定期提示及培訓，提高他們的防貪能力和意

識。

2.2 主要程序

本章會涵蓋以下有關材料質量控制的主要程序–

制訂材料規格

審批材料申請

檢查送抵工地的材料

處理材料的測試樣本和報告

合規材料於使用前後的辨識、貯存和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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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要貪污風險

材料質量控制中常見的貪污舞弊風險包括以下各項– 

	⚠ 制訂材料規格–訂明材料品牌／材料要求含糊不清／材料驗收準則有欠清晰。

	⚠ 審核材料申請–在審核材料方案時，批准使用不合格的材料。

	⚠ 檢查送抵工地的材料–縱容使用不合格的材料，以及未有妥善記錄檢查結果。

	⚠ 批核測試實驗所–容許使用與項目承建商／分包商有關連的測試實驗所。

	⚠ 處理材料的測試樣本和報告 – 揀選材料樣本作合規測試時有所偏袒，並且在貯存

及運輸過程中干擾測試樣本及竄改測試報告。

2.4 防貪警示

管理層需留意以下有關材料質量控制的防貪警示，以及時加強監督，防止貪污及不當行

為。 

	C 評估材料方案

在沒有充分理據的情況下連番否決承

建商的材料方案；材料規格證明書上

的重要資料（例如到期日）欠奉或難

以閱讀。

	C 檢查送抵工地的材料

送貨單上材料的重要資料（例如品牌

名稱）欠奉或難以閱讀；送貨單顯示

的數量與工程所需的數量相差甚遠。

	C 核實材料的真確性

總是無法聯絡生產商／供貨商以核實

所供應材料的真確性。

	C 揀選測試樣本

測試樣本經常在工地監督人員不在場

的情況下由承建商員工準備或揀選；

承建商往往利用各種方式／藉口（例

如限制進入）來限制工地監督人員揀

選測試樣本的範圍／地點。

	C 測試樣本的安全

沒有參與處理測試樣本工作的工地監

督人員經常在非辦公時間前往樣本貯

存室。

	C 測試結果的真確性

兩份測試報告的編號相同或次序不合

邏輯（例如較早完成的測試報告編號

比較後完成的測試報告編號排得更

後）。

	C 合規材料的安全

貨車在非辦公時間不尋常地進出工

地；以及經批核或貯存在工地的材料

的消耗量與工程進度明顯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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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個案研究

	E 個案一 受賄縱容承建商使用不合規格的材料

某承建商取得以石料興建海堤的公共工程合同。項目委託人聘請顧問公司監督該

項工程，包括檢查承建商運往工地的石料。顧問公司的工程監督檢查運到工地的

石料時，發現當中摻雜不合規格的材料／家居廢物。承建商的管工得悉此事後，

向該名工程監督提供 50,000 元賭場代幣，換取他對其違規行為視而不見。該名

管工向代理人提供利益，違反了《防止賄賂條例》第 9(2)(a) 條，最終被裁定罪

名成立，被判處監禁。 

個案剖析
工地監督人員執行其工程監督職務時，經常面對貪污風險。與上述個案不同，

行賄人有時向監督人員提供利益，純粹作為誘餌而已，並不會直接要求對方

須作出何等回報的行為。因此，為免墮入貪污陷阱，工地監督人員應拒絕接

受其所監督的承建商／分包商提供的利益，並立即向廉署舉報任何懷疑賄賂

行為。 

	E 個案二 偽造材料證明書

某政府部門委聘承建商為一個公共工程項目興建一個臨時廁所及路旁座椅。工程

合同規定廁所及座椅所用的木材必須有認可機構發出的證書以證明木材的真確

性。為免工作進度受阻，該部門的技術主任與承建商的員工串通，訛稱該工程項

目採用的木材具有所需證書，但實際使用的另一種木材並無有關證書。經過貪污

調查後，技術主任與承建商員工被控串謀欺詐 6，同被裁定罪名成立。

個案剖析
在上述個案中，縱使該名技術主任並無受賄，故不會被控觸犯《防止賄賂條

例》所訂明的罪行，但他偏袒承建商的失當行為，卻嚴重破壞政府對他的信

任，亦損害公眾對有關工程質素的信心。工地監督人員必須明白，為加快工

程進度而作出失當行為或偏離既定程序行事，即使並非基於個人利益，也絕

非可接受的理由。此等違規行為不但可能觸犯刑事罪行／須受紀律處分，亦

可能影響工程質素，甚至危及公眾安全。

	6 普通法的串謀詐騙罪指兩個或以上人員不誠實地協議對另一人進行欺詐。根據香港法例第 210 章《盜竊罪條例》

第 16A 條，如任何人藉作任何欺騙並意圖詐騙，而誘使另一人作出或不作出任何作為，而導致任何人獲得利益或

蒙受不利或有相當程度的可能性會蒙受不利，即屬干犯欺詐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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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防貪措施清單

2.6.1 制訂材料規格

	� 	在合同規格中清楚訂立材料的功能規定及驗收準則。

	� 	盡量避免於材料規格中訂明材料品牌或加入規定或準則過於局限的規格。  

	� 	如訂明材料品牌屬無可避免，應同時提供至少三個品牌，並在其後加上「或同等功

能」等字眼，並將有關理據和建議的品牌交由指定人員批核。

	� 審視功能規格是否過於局限，並評估市場上是否有多於一種產品可以達到有關標準。

2.6.2 審批材料申請

	� 審核材料方案及證明文件（例如測試報告、產品目錄）時，須確保材料符合相關合

同規定，並對已審批的材料方案進行監督檢查及妥善記錄。 

	� 規定承建商如另選其他材料替代，必須提供理據，並檢查替代材料的功能是否與獲

批材料相若。

	� 規定承建商須遞交對安全／質素有關鍵影響的材料樣本，以供批核，並且採取安全

措施防止獲批的樣本受到干擾（例如將獲批的樣本穩妥地貼上獨有及防干擾標簽、

將獲批的樣本存放在妥為上鎖的房間及限制人員進出該房間）。

2.6.3 檢查送抵工地的材料

	� 根據獲批的材料申請，檢查送抵工地的材料，並將檢查結果記錄在檢查表格上，以

及提交照片和文件以資證明（例如送貨單的正本或核實副本、測試報告及鋼材合格

證明書的副本）。 

	� 檢查表格必須包括以下各項資料–  

•	檢查材料的詳情（例如材料說明及品牌）

•	檢查時間及結果（例如材料是否符合合同要求）

•	工地監督人員的姓名及簽名 

	� 對檢查結果進行定期／隨機監督檢查及妥為記錄有關監督檢查。 

	� 監督檢查表格的內容，確保涵蓋所有已獲批並送抵工地的材料。

	� 隨機抽查送抵工地的（主要）材料，直接與製造商或供應商核實材料的真確性，並

妥為記錄核查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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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處理材料的測試樣本和報告

2.6.4.1 委聘實驗所

	� 委聘獲「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認可並與承建商及分包商無關連的實驗所進行材料

合規測試。

2.6.4.2 揀選測試樣本

	� 在合同規格中清楚訂立須經實驗所化驗和現場測試的材料的要求比例，並確保測試

量足以達到質量控制的目的。

	� 確保揀選樣本過程的隨機性，如果可行，儘量借助資訊科技自動化隨機抽樣的過程。 

	� 將獲揀選的測試樣本的資料記錄在檢查表格（包括進行的測試、獲選測試樣本的所

在位置），並對揀選結果進行隨機監督檢查，以及妥善記錄有關監督檢查。

2.6.4.3 妥善保管測試樣本

	� 善用防干擾安全標簽（例如 QR 碼或無線射頻識別（RFID）標簽用於混凝土方塊、

防拆開標簽用於鋼筋），以方便追蹤測試樣本確保其安全性，並且實施監控制度，

確保安全標簽獲妥善分發及使用。

	� 妥善保管測試樣本，以待運往實驗所化驗（例如要求指定工地監督人員保管貯存測

試樣本房間的鎖匙或安裝智能鎖系統以記錄進出該房間的資料、在該房間的關鍵位

置安裝閉路電視）。

	� 確保測試樣本由工地監督人員或在其監督之下運往實驗所。

	� 以表格記錄測試樣本交付實驗所員工的情況，內容包括測試樣本的辨識碼、工地監

督人員和實驗所員工的資料。

2.6.4.4 監督現場測試

	� 確保現場測試所採用的儀器的真確性（例如備有認可實驗所發出的有效校正證明書、

儀器的編號與校正證明書所述的相符）。  

	� 以檢查表格記錄現場測試結果，並附上照片及文件（例如校正證明書）以資證明。 

	� 對於需要在一段長時間內連續進行量度的現場測試（例如樁柱荷載測試），須嚴密

監督工地活動，以防止干擾儀器及竄改測試結果（例如安裝具備遠端存取功能的閉

路電視，以核查違規行為）。

	� 對現場測試結果進行監督檢查，並妥善記錄有關監督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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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5 處理測試報告

	� 	規定實驗所須以密封信封把測試報告直接發給委託人／顧問公司，或同時給予委託

人／顧問公司以及承建商。

2.6.4.6 並行測試

	� 根據材料的性質（例如對質素／安全有關鍵影響並大量使用的材料）及原來的實驗

所的以往表現，按需要聘請另一家實驗所進行並行測試 7。

2.6.5 材料於使用前／後的辨識、貯存及記錄

	� 	規定承建商在工地設立庫存監控制度，以貯存及區分尚未測試、已測試和合規／不

合規的材料。 

	� 加強安全措施（例如在工地關鍵地點／材料貯存區安裝閉路電視），以防止將合規

材料與不合規材料調換。  

	� 確保不合規材料儘快移離工地，並將移離的材料妥為記錄。

	� 進行定期檢查，確保工地只貯存合規材料供建築工程使用，並將有關檢查妥為記錄。 

	� 利用資訊科技記錄及管理在工地貯存／使用而且屬對安全有關鍵影響的材料的資料

（例如通過建築信息模擬 （BIM）技術有系統地記錄材料的去向及使用，包括材料

最後使用／安裝的位置）。 

	7 並行測試指由另一間實驗所對同一批材料進行測試，以核實原來實驗所的測試結果，從而確認材料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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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地工程監督



3.1 前言

為確保建造項目的工程質素，除了材料的質量控制，在工地或香港境外工場的工程監督

亦同樣重要。工地監督制度的主要範疇包括擬訂監工計劃書、進行檢查、記錄及跟進檢

查結果。本章會扼要闡述有關工地工程監督所涉及的主要範疇的貪污風險，並提供建議

的防貪措施清單。此外，本章亦會提供防貪警示，並通過個案研究以作分析。 

與材料質量控制的工作一樣，項目委託人有必要成立一隊具備足夠人手和相關專業知識

的工地監督人員，確保工地或香港境外工場的工程監督制度能有效執行。該隊工地監督

人員可從公司內部或所雇用的顧問公司調派。他們須遵守嚴格的誠信要求，並通過定期

通報和培訓，提升防貪能力和意識。

3.2 主要程序

本章會涵蓋工地工程監督的各個主要程序– 

擬訂《質量工程監督計劃書》

工地的工程監督

工程的通知  
 

工程的檢查  
 

記錄檢查的結果  
 

監督檢查／管理層的監察  

香港境外工場的工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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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要貪污風險

工地工程監督的常見貪污舞弊風險包括以下各項–

	⚠ 制訂監督規定 – 工程監督規定含糊不清，以致在驗收工程時濫用酌情權；沒有訂

立有關呈交工程檢查表格的規定，引致工程遭掩蓋而未經檢查。

	⚠ 進行工程檢查 – 檢查結果的書面記錄有欠妥當／有所欠奉，削弱檢查結果的問責

性。

	⚠ 監督工程的檢查 – 缺乏對檢查結果的監督檢查，致使包庇不合格工程的情況不易

揭發；對呈交的檢查表格作寬鬆監管，導致工程未經檢查而遭掩蓋。

	⚠ 在香港境外工場進行工程檢查 – 在香港境外工場履行工程監督職務的工地監督人

員接受利益，或過度頻繁／奢華的款待，容易出現偏私或寬鬆監管的風險或指控。

3.4 防貪警示

管理層應格外留意以下的一些蛛絲馬跡，以防工程監督工作出現貪污舞弊。

	C 工地監督人員的誠信

工地監督人員與承建商／分包商員工

之間的關係惹人懷疑（例如在工餘時

間一起進行過度頻繁／奢華的娛樂活

動）。

	C 呈交檢查表格

承建商在長假期前呈交大量檢查表

格，並要求在只有少量工地監督人員

駐守工地的假期內進行檢查。

	C 工程檢查

在沒有正當和充分理據的情況下，承

建商的工程經常遭連番拒收；對於屬

非緊急的特定質量或安全關鍵工程，

檢查工作總是在辦公時間後才進行。

	C 調配工人／設備

承建商突然在長假期期間將工程一般

不需要的工人或設備大量調配到工

地。

	C 記錄檢查結果

檢查表格所記錄的工程內容與《質量

工程監督計劃書》所載的不符；檢查

表格所附照片未能清楚顯示已建成

工程的重要細節，或不同檢查表格所

附照片顯示的細節完全相同或非常相

似；檢查表格所記錄的工地監督人員

的身分無法追溯。

	C 妥善保管檢查表格

就某項工程及／或某段期間內進行的

檢查所用的檢查表格無故突然遺失。

	C 不合格工程的投訴

某些工程的質量經常遭到投訴，而該

等工程在竣工前或不久後即需進行大

規模的更換或維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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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個案研究

	E 個案一 提供利益以換取寛松監管

某承建商將獲批公共工程合同的部分工程分包給某分包商。分包商的兩名董事同

意每月向承建商的工地經理提供 30,000 元作好處，換取後者對分包工程作寬鬆

監管。兩名董事在 33 個月內向工地經理簽發 33 張金額共約 100 萬元的支票，

被裁定串謀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成立，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 9(2) 條，各

被判處監禁。 

個案剖析
承接公共工程合同的承建商／分包商一般須遵守合同內的誠信要求，嚴禁其

員工在履行與合同有關的職務時提供、索取和接受利益。如承建商／分包商

員工未能遵守有關誠信要求，不僅員工本身可能違反《防止賄賂條例》所訂

的刑事罪行，承建商／分包商亦可能須受合同處分及／或規範行動（例如被

禁止競投日後的公共工程合同）。

	E 個案二 偽造工程量數記錄

某分包商承辦某公共工程合同下的鋼筋工程。根據該合同，鋼筋須接受預加應力

程序，而鋼筋伸長量須作量度和記錄，並符合有關規格。分包商的工程師多次對

下屬報告的鋼筋實際量度數據不予理會，反而使用虛假數量以欺騙客戶驗收有關

鋼筋工程，使修正工程無須進行。不過，工程師的舞弊行為卻在客戶的工地監督

人員的一次突擊檢查中遭到揭發，工程師最終被裁定欺詐罪罪名成立，被判處監

禁。

個案剖析
雖然上述個案不涉及索取或接受利益，但是使用偽造的量度記錄致使不合格

的工程獲得驗收，已對建築物的完整性和公眾安全構成損害。上述個案說明，

健全有效的監督制度須包括定期及／或隨機的實地檢查，這是偵察和遏止舞

弊行為必要的程序，通過這些實地檢查，工程質量方能得到保證。  

第三章–工地工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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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防貪措施清單

3.6.1 《質量工程監督計劃書》

	� 項目顧問應制訂《質量工程監督計劃書》，當中須列載關鍵的建造作業和結構構件，

以及其監督規定、監督水平，以及勝任履行監督工作和簽署檢查表格的工地監督人

員職級。

	� 對於同時受《建築物條例》（第123章）規範的項目，承建商須按照《建築物條例》，

包括《監工計劃書的技術備忘錄》及《地盤監督作業守則》的規定制訂《監工計劃

書》。

	� 在合同期內，定期檢討和更新《質量工程監督計劃書》／《監工計劃書》，以便加

入監督規定的任何變更（例如《監工計劃書》訂立的適任技術人員及承建商施工方

法的變更）。

3.6.2 工地工程監督 

3.6.2.1 工程的通知

	� 規定承建商必須預先呈交檢查表格，要求就《質量工程監督計劃書》／《監工計劃

書》訂立的關鍵作業進行工程檢查，並在檢查表格列出必要資料（例如有待檢查的

工程細節包括工程內容和地點，建議的檢查時間）。

3.6.2.2 工程的檢查及記錄

	� 根據《質量工程監督計劃書》/《監工計劃書》的規定指派勝任的工地監督人員檢查

有關工程。

	� 在檢查表格上記錄檢查結果、檢查時間以及檢查人員的身分和簽名，並附上有關檢

查的照片。

	� 設立彙報及跟進機制，處理檢查中發現各種大小的違規 / 不合格事項。 

3.6.3 監督檢查 / 管理層的監督 

	� 對工地監督人員的檢查結果進行定期／隨機的監督檢查，並對該等監督檢查作妥善

記錄。 

	� 監督檢查表格的呈交情況，確保承建商已就《質量工程監督計劃書》／《監工計劃

書》訂立的所有關鍵作業呈交檢查表格，而且所有關鍵作業的檢查已經完成，有關

檢查結果亦已妥善記錄。 

	� 編制管理報告以監督檢查進度和結果。

第三章–工地工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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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工程監督數碼化

為提升工程質量控制和效率，項目委託人及／或其顧問公司應採用數碼工程監督系統。

該系統通過一個中央平臺收集和管理施工資料。項目委託人／顧問公司在建立數碼工

程監督系統時，應運用「SMART 原則」（即「精簡扼要」(S implicity)、「靈活流動」
(Mobility)、「權責清晰」(Accountability)、「堅實穩妥」(Robustness) 及「公開透明」
(Transparency)）（附件 2），並參考以下建議的主要防貪措施。

3.6.4.1 保障工程監督系統的安全 

	� 制訂清晰的系統功能要求（例如審計追蹤、自動發送通知／警告提示）。 

	� 只允許獲授權用戶以獨一無二的用戶帳號和密碼使用系統。 

	� 在系統設置審計追蹤功能，記錄檢查結果的建立和任何變更。 

	� 將檢查結果儲存在本地伺服器和雲端系統。

	� 進行用戶接受度測試，確保系統符合所有功能要求。

3.6.4.2 工作流程數碼化 

	� 將呈交檢查表格、指派工地監督人員以及記錄、加簽和驗收檢查結果的工作流程數

碼化。

	� 容許使用流動裝置記錄工程檢查工作（例如工地監督人員的身分、檢查日期／時間

和結果）及拍攝照片作為附件，以證明有關檢查的結果。

	� 讓監管人員對檢查結果進行即時核實，並在系統內儲存該核實記錄。 

	� 製作管理報告以偵察違規事項（例如在呈交檢查表格的一段長時間後仍未進行檢

查）。

3.6.4.3 工地監督程序自動化 

	� 	對於人手進行的工地監督程序，儘量實施自動化，以避免人為錯誤、偏差或操縱（例

如容許從資料庫選取檢查項目、自動發送通知提示呈交檢查表格，以及對遲交檢查

表格及時採取跟進行動）。 

3.6.4.4 與其他電腦系統整合

	� 考慮將數碼工程監督系統與其他電腦系統整合（例如建築信息模擬技術）以建立共

同的數據平臺，讓各系統之間可交換及共用有用數據，從而提升偵察異常情況和遏

止人為操縱的效能。

第三章–工地工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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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香港境外工場的工程監督

一般而言，項目委託人及／或其顧問公司對香港境外工場進行的建造作業應採用和工地

相同的材料質量控制（⇒第 2.6.1 至 2.6.5 節）及工程監督（⇒第 3.6.1 至 3.6.4 節）
標準。就在香港境外工場進行的工程，項目委託人及／或其顧問公司應同時參考以下建

議的防貪措施。 

3.6.5.1 工地監督人員的住宿和交通安排

	� 在《質量工程監督計劃書》／《監工計劃書》中訂立在香港境外工場進行工程檢查

的監督規定，包括以下各項– 

•	將必需參與該等檢查的人數減至最低（例如二人）；

•	要求工地監督人員必須事先取得適當批核人員的批准，方可進行該等檢查； 

•	避免規定承建商直接支付行程期間的開支；如無法避免（例如合同規定承建商須

承擔該等開支），則應向工地監督人員發出指示，訂立他們可接受的住宿和交通

安排的標準等；以及

•	如承建商實際提供高於標準的住宿和交通安排，工地監督人員須在行程結束後作

出申報。

3.6.5.2 運送預製件至工地的運輸及驗收安排 

	� 在從工場運送預製件（包括使用「組裝合成」建築法生產的獨立組裝合成組件）至

工地的貨車／駁船上安裝追蹤裝置，保存運送路線和目的地記錄，並對有關記錄進

行定期或隨機檢查，以確保預製件的可追蹤性和運送的穩妥性。

	� 要求工地監督人員即場檢查運抵工地的預製件（例如體積、尺寸）。

第三章–工地工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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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廉署服務



4.1 防貪諮詢服務

4.1.1 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

廉署防止貪污處（防貪處）的法定職責之一，是就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的工作程序及常

規提供防貪建議。防貪處歡迎個別政府部門／公共機構通過各自的防貪小組或聯絡小組

的指定聯絡點，就使用本指南或任何其他事宜尋求防貪建議。

4.1.2 私營機構及個別人士

防貪處轄下的「防貪諮詢服務」負責向私營機構及個別人員提供免費、保密及適切的防

貪建議。個別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可鼓勵其業務夥伴、顧問公司、承辦商及服務提供

者，向「防貪諮詢服務」尋求協助，以加強員工的誠信管理和工程監督及其他業務範疇

或職能（例如採購、合同管理、存貨管理及員工管理）的防貪制度。「防貪諮詢服務」

承諾在兩個工作天內就服務要求作出回應。有需要人員可通過以下途徑聯絡「防貪諮詢

服務」– 

•	電話	 : 	2526 6363

•	傳真	 : 	2522 0505

•	電郵	 : 	cpas@cpd.icac.org.hk

•	網頁	 : 	cpas.ica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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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舉報貪污

任何人員如遇到貪污事件，應通過以下其中一個途徑向廉署舉報–

•	電話舉報	 :	 25 266 366 （24 小時舉報熱線）

•	投函舉報	 :	 香港郵政總局郵箱 1000 號 

•	親身舉報	 :	 廉署舉報中心（24 小時舉報中心）		 	 	 	 	

	 	 	 	 	 香港北角渣華道 303 號地下	

	 	 	 	 	 	

	 	 	 	 	 廉署分區辦事處 8	

	 	 	 	 	 （開放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七時；	

	 	 	 	 	 星期六、日及公假期休息）

	8 廉署各分區辦事處的聯絡資料載於以下網址： https://www.icac.org.hk/sc/crd/struct/r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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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賄賂條例》摘錄 

附件 1



第 2 條–釋義

「利益」指–

(a)	 任何饋贈、貸款、費用、報酬或傭金，其形式為金錢、任何有價證券或任何種類的

其他財產或財產權益；

(b)	 任何職位、受雇工作或合約；

(c)	 將任何貸款、義務或其他法律責任全部或部分予以支付、免卻、解除或了結；

(d)	 任何其他服務或優待（款待除外），包括維護使免受已招致或料將招致的懲罰或資

格喪失，或維護使免遭採取紀律、民事或刑事上的行動或程序，不論該行動或程序

是否已經提出；

(e)	 行使或不行使任何權利、權力或職責；及

(f)	 有條件或無條件提供、承諾給予或答應給予上文 (a)、(b)、(c)、(d) 及 (e) 段所指

的任何利益，

但不包括《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所指的選舉捐贈，而該項捐

贈的詳情是已按照該條例的規定載於選舉申報書內的。

「代理人」包括公職人員及受雇於他人或代他人辦事的人；

「款待」指供應在當場享用的食物或飲品，以及任何與此項供應有關或同時提供的其他

款待；

「訂明人員」指–

(a)	 擔任政府轄下的受薪職位的人，不論該職位屬永久或臨時性質；及 

(b)	 在以下人士不屬 (a) 段所指的人的範圍內，指該等人士–

(i)	 任何按照《基本法》委任的政府主要官員； 
(ii)	 	根據《外匯基金條例》（第 66 章）第 5A 條委任的金融管理專員及根據該條

例第 5A(3) 條委任的人；

(iii)	公務員敘用委員會主席；
(iv)	廉政公署的任何職員；
(v)	 擔任於《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第 92 章）附表 1 指明的司法職位的司

法人員和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任的司法人員，以及司法機構的任何職員。

「主事人」包括–

(a)	 僱主；

(b)	 信託受益人；

(c)	 信託產業（猶如該產業是一個人）；

(d)	 享有遺產實益權益的人；

(e)	 遺產（猶如該遺產是一個人）；及

(f)	 （就公共機構的僱員而言）有關的公共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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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機構」指–

(a)	 政府；

(b)	 行政會議； 

(c)	 立法會；

(d)	 各區議會；

(e)	 由行政長官或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委出，或由他人代行政長官或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委出的各類委員會或其他機構，不論該委員會或機構是否獲得酬勞；及

(f)	 附表 1 指明的各類委員會或其他機構。

「公職人員」指訂明人員，及公共機構的雇員，如該公共機構–

(a)	 不屬本定義 (aa)、(b) 或 (c) 段所指的公共機構，亦指其成員；

(aa)屬附表 2 指明的公共機構，亦指 –

(i)	 該公共機構的幹事（名譽幹事除外）；
(ii)	 該公共機構中獲委以處理或管理該公共機構事務的責任的各類委員會或其他團

體的成員 ;

(b)	 屬會社或協會，亦指該公共機構中 – 

(i)	 擔任幹事的成員（名譽幹事除外）；或
(ii)	 獲賦予責任處理或管理該機構事務的成員 ;

(c)	 屬由條例設立或藉條例存續的教育院校，亦指該院校的人員，以及（除第 (3) 款另有

規定外）指該院校轄下的各類委員會或其他團體的成員，而該委員會或團體本身亦

屬公共機構，或是–

(i)	 由或根據與該院校有關的條例設立者；
(ii)	 獲賦予責任處理或管理該院校的事務者（純社群、康樂或文化性質的事務除外）；

及

(iii)	未根據第 (3) 款列為例外者。

不論該雇員、人員或成員屬臨時或永久性質，或是否有酬勞，但任何人不會只因以

下情況而成為公職人員– 

(A)	 在一間屬公共機構的公司持有股份；或

(B)	 在一個屬公共機構的會社或協會的會議上有投票資格。

第 3 條–索取或接受利益

任何訂明人員未得行政長官一般或特別許可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即屬犯罪。

附件 1 –《防止賄賂條例》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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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賄賂

(1)	 任何人 ( 不論在香港或其他地方 ) 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向任何公職人員提供

任何利益，作為該公職人員作出以下行為的誘因或報酬，或由於該公職人員作出

以下行為而向他提供任何利益，即屬犯罪– 

(a)	 作出或不作出，或曾經作出或不作出任何憑其公職人員身分而作的作為；

(b)	 加速、拖延、妨礙或阻止，或曾經加速、拖延、妨礙或阻止由該人員作出或

由其他公職人員作出任何憑該人員或該其他人員的公職人員身分而作的作為；

或

(c)	 協助、優待、妨礙或拖延，或曾經協助、優待、妨礙或拖延任何人與公共機

構間往來事務的辦理。

(2)	 任何公職人員 ( 不論在香港或其他地方 ) 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索取或接受任

何利益，作為他作出以下行為的誘因或報酬，或由於他作出以下行為而索取或接

受任何利益，即屬犯罪 -

(a)	 作出或不作出，或曾經作出或不作出任何憑其公職人員身分而作的作為；

(b)	 加速、拖延、妨礙或阻止，或曾經加速、拖延、妨礙或阻止由該人員作出或

由其他公職人員作出任何憑該人員或該其他人員的公職人員身分而作的作為；

或

(c)	 協助、優待、妨礙或拖延，或曾經協助、優待、妨礙或拖延任何人與公共機

構間往來事務的辦理。

(3)	 非訂明人員的公職人員如有所屬公共機構的許可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且該項

許可符合第 (4) 款的規定，則該公職人員及提供該利益的人均不算犯本條所訂罪

行。

(4)	 就第 (3) 款而言，許可須為書面形式，並且–

(a)	 須在提供、索取或接受利益之前給予；或

(b)	 在利益未經事先許可而已提供或接受的情況下，須於該利益提供或接受之後

在合理可能範圍內儘早申請及給予，

同時，公共機構在給予該許可之前須顧及申請的有關情況，該許可方具有第 (3)

款所訂效力。

第 8 條–與公共機構有事務往來的人對公職人員的賄賂

(1)	 任何人經任何政府部門、辦事處或機構與政府進行任何事務往來時，無合法權限

或合理辯解而向受雇於該政府部門、辦事處或機構的訂明人員提供任何利益，即

屬犯罪。

(2)	 任何人與其他公共機構進行任何事務往來時，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向受雇於

該公共機構的公職人員提供任何利益，即屬犯罪。

附件 1 –《防止賄賂條例》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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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代理人的貪污交易

(1)	 任何代理人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作為他作出以下行為

的誘因或報酬，或由於他作出以下行為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即屬犯罪–

(a)	 作出或不作出，或曾經作出或不作出任何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作

為；或

(b)	 在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事上對任何人予以或不予，或曾經予以或

不予優待或虧待。

(2)	 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向任何代理人提供任何利益，作為該代理人作出

以下行為的誘因或報酬，或由於該代理人作出以下行為而向他提供任何利益，即

屬犯罪 -

(a)	 作出或不作出，或曾經作出或不作出任何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作

為；或

(b)	 在與其主事人的事務或業務有關的事上對任何人予以或不予，或曾經予以或

不予優待或虧待。

(3)	 任何代理人意圖欺騙其主事人而使用如下所述的任何收據、帳目或其他文件–

(a)	 對其主事人有利害關係；及

(b)	 在要項上載有虛假、錯誤或欠妥的陳述；及

(c)	 該代理人明知是意圖用以誤導其主事人者，

即屬犯罪。

(4)	 代理人如有其主事人的許可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而該項許可符合第 (5) 款的

規定，則該代理人及提供該利益的人均不算犯第 (1) 或 (2) 款所訂罪行。

(5)	 就第 (4) 款而言，該許可 –

(a)	 須在提供、索取或接受該利益之前給予；或

(b)	 在該利益未經事先許可而已提供或接受的情況下，須於該利益提供或接受之

後在合理可能範圍內儘早申請及給予，

同時，主事人在給予該許可之前須顧及申請的有關情況，該許可方具有第 (4) 款

所訂效力。

第 19 條–習慣不能作為免責辯護

在因本條例所訂罪行而進行的任何法律程序中，即使顯示本條例所提及的利益對任何專

業、行業、職業或事業而言已成習慣，亦不屬免責辯護。

附件 1 –《防止賄賂條例》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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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工程監督系統的「SMART 原則」

附件 2



「SMART 原則」包含精簡扼要（S implicity）、 靈活流動（Mobility）、權責清晰
（Accountability）、堅實穩妥（Robustness）及公開透明（Transparency）的元素，
是建立數碼工程監督系統的實用指引。

1.	精簡扼要
•	為應對人手操作及繁瑣程序所帶來的誠信風險，數碼工程監督系統的作用不應只

限於把檢查表格的硬複本轉為軟複本，而是把所需的程序全面重整，目的在於將

程序簡化及標準化，並且在電腦化的制度中加入足夠的防貪措施。

•	通過為各種建造作業／檢查項目／檢查結果制訂數碼化範本（例如檢查表格、檢

查清單）和訂立標準編碼系統，可達至程序標準化，使製作、處理及檢索記錄更
趨便捷。

•	工程監督系統應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工作流程–

	- 管理檢查表格及檢查記錄； 

	- 管理建築材料；

	- 管理檢查、測試及測量設備；

	- 管理「輕微」的不合格工程；及

	- 管理不合格工程的報告。

2.	靈活流動
•	就目前而言，手提儀器及流動技術匱乏往往會導致檢查小組未能及時製作檢查記

錄。使用合適的流動技術（例如手提儀器）無疑是有效工程監督系統中重要的一

環，因為流動技術能使有關工地工程質素及狀況的數據實時和實地收集／轉移，
令監督工作進一步加強。有關的數據／記錄應即時製作，確保工地記錄可予追溯，

合規檢查亦可即時進行。  

•	為有效實施流動監督，項目委託人應向檢查小組派發已安裝雲端應用程式的手提

電話及／或全息透鏡，以便實時收集檢查結果及即時將結果轉移至雲端儲存。此

外，檢查小組又可研究採用擴增實境等科技，將最新批核有關工地環境的建造資

料與已完成的工程比對覆查，更輕易地辨識有問題的地方。

附件 2 – 數碼工程監督系統的「SMART 原則」

33



3.	權責清晰
•	發現任何違規情況時，如僅倚賴人手操作程序或檢查記錄硬複本去追查需負責的

工地監督人員，難免費時失事。項目委託人應通過數碼系統／平臺清楚界定各項

目持份者的職責，讓他們各司其職，然後以數碼化形式記錄他們的行動及執行職

務的情況，從而大大加強他們就特定程序／決定的問責性。此外，日後若發生任
何訴訟，所有數碼系統內的電子記錄應可獲法庭接納為呈堂證據。

•	檢查結果應輔以照片／短片作為證明，以加強問責。這些照片／短片應以可同時

記錄日期／時間及地點的手提器材拍攝，然後實時上載至工程監督系統。

•	為加強對已檢查的工程的追溯能力，可研究通過可穿戴技術（例如智能安全帽）
記錄工人的行蹤及他們所負責的工程部分。

•	對於質素／安全有關鍵影響的材料（例如鋼筋），可考慮利用資訊科技（例如建

築信息模擬技術）記錄及管理有關這些材料在何處製造、貯存及使用的資料（包

括最終使用地點），加強對材料的追溯性。 

4.	堅實穩妥
•	就防貪及企業管治的角度而言，「堅實穩妥」的原則主要涉及以下兩個層面：系

統及資料的安全；以及程序的穩健和完整。一個有安全威脅的系統可以造成財務、

實際或名譽方面的損害，因此工程監督系統應設置足夠安全措施，以防資料遭濫

用、遺失、洩露或擅自取用及修改。

•	研究使用區塊鏈等技術以加強重要資料／記錄（例如檢查結果、竣工圖）的安全

性和完整性；促進人手操作程序自動化（例如核實付款、發出完工證明書），以

防人為出錯及操控；保存建造資料（例如設備操作手冊、防水保養證書），以便

發現問題時可追查負責人員等等。  

•	考慮使用物聯網和人工智能，協助連續和實時收集及分析資料，以作監督之用。  

•	探討在工程監督系統內設置誠信風險裝置以加強監督。例如在關鍵位置安裝攝影

機，通過分析錄像，防範有人進行「未經批准工程／程序」。以灌注混凝土為例，

如工地未有收到有關灌注混凝土的檢查表格，卻發覺有混凝土車出現，監督人員

便可從該系統得到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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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開透明
•	工程項目的透明度越高，更多的持份者便可對有關程序進行監督／審視，從而協

助防止及發現貪污／不當行為。提高透明度的方法包括設置一個開放、集中及兼

容的平臺，促進項目中不同持份者的溝通及合作。該系統亦應考慮提供一個共同

的數據環境，以儲存由不同電腦系統／程序產生的資料。 

•	應清楚訂立數碼工程監督系統的流程以及在各重要階段的行動／彙報／批核人員

等，並且在系統內預先設定，讓有關工地監督人員和承建商清楚知道，以確保他

們循規履行工作，亦可藉此核查違規行為。

•	數碼工程監督系統應設有自動提示功能，提醒及確保工地監督人員和承建商及時

和妥善採取所需行動（例如提交檢查表格和進行檢查）。  

•	數碼工程監督系統應可製備管理報告顯示項目檢查的狀況（例如完成檢查所需時

間），讓不同持份者可以加強監督。

•	考慮將所有系統及記錄與建築信息模擬技術系統整合，讓各持份者可在一個共同

的數據環境／平臺取用及分享資料，亦可探討將全部項目資料 （例如設計修訂）

及有關狀況（待批或已批）上載至建築信息模擬技術系統，以加強透明度。

附件 2 – 數碼工程監督系統的「SMART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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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贪锦囊 	
「组装合成」建筑项目

附录七





防貪錦囊

「組裝合成」建築項目



(a) 誠信管理和後勤安排

引言

「組裝合成」建築法是一種創新的建築方法，採用「先裝後嵌」的概念，將建造和組裝的

工序轉移至通常位於香港境外的廠房進行。就「組裝合成」項目而言，承建商經取得項目

委託人及／或其顧問（如有的話）的審批後，可委聘「組裝合成」廠房為分包商。為確保

組件的質素，項目委託人及／或其顧問可調派檢查人員到廠房以監督建造和組裝工序，而

這些檢查人員會長期駐守或按需要前往該廠房執行職務。

由於地域限制，項目委託人及／或其顧問對於派駐廠房檢查人員的監管工作往往受到窒礙

，檢查人員受賄而作出寬鬆監管和驗收不合格工程的風險亦因而隨之增加。此外，不論檢

查人員有否受賄而予以縱容，於廠房已驗收的組件也會面對被干擾的風險，組件中昂貴／

安全尤關的裝置，例如消防安全和屋宇設備裝置，亦有機會在貯存或運送過程中遭人擅自

以次貨調換。 

防貪措施清單

鑒於上述的貪污舞弊風險，以及為協助項目委託人及／或其顧問加強對檢查人員的誠信管

理和「組裝合成」組件質量管控方面的防貪措施，防貪處制訂了以下防貪措施清單，供項

目委託人及／或其顧問于進行「組裝合成」建築項目時參考。

向全體檢查人員發出行為守則或誠信指引，其中包括-

禁止他們就其檢查工作提供、索取或接受利益和過度頻繁／奢華的款待；

要求他們避免及申報與承建商和「組裝合成」廠房營運者之間的任何實際、潛在

或觀感上的利益衝突；以及有關處理已申報的利益衝突的程序；

避免要求承建商或廠房營運者為檢查人員安排食宿和交通並支付有關開支。如基於

運作需要而要實施該項規定，則-

要求檢查人員須事先征得指定上級人員的批准，方可接受承建商或廠房營運者安

排的食宿和交通；

訂立承建商或廠房營運者所提供的食宿和交通的標準上限，並要求檢查人員就超

出所訂標準的食宿和交通作出申報；

(i) 檢查人員



在合同／分包合同文件中加入誠信條款，規定承建商、廠房營運者及其董事、代理

人和雇員須遵守道德規範，其中包括- 

禁止在從事有關合同／分包合同事務時提供、索取或接受利益；

須避免及申報任何實際、潛在或觀感上的利益衝突；以及確立有關處理已申報的

利益衝突的程序；

(b)「組裝合成」廠房的審批

制訂清晰客觀的廠房審批準則／要求，當中可包括-  

就廠房的組裝、檢查、測試、貯存、處理組件及其相關裝置和設備等主要運作實

施質量保證系統，例如ISO 9001；

實施有效的安全系統，防止已驗收的組件及其相關裝置和設備受到干擾，例如為

已驗收／測試和有待檢查／測試的組件劃出不同的貯存區域；通過閉路電視監督

廠房內關鍵位置的主要運作情況； 

採用有效的監督系統，確保已完成的組件及其相關裝置和設備的真確性和可追溯

性，例如利用射頻識別系統監督和記錄已完成的組件及其相關裝置和設備的移動

情況；

(c)「組裝合成」廠房內的工程監督

就廠房內建造組件及其相關裝置和設備制訂《監督計劃書》，當中須列明- 

予以檢查的關鍵工序，例如查核運抵廠房的材料／設備、鋼筋的屈紮、合規測試

材料／設備的揀選；

檢查的頻率和負責檢查人員的職級，例如就混凝土施工程序作無間斷及持續監

督、就非安全尤關的屋宇裝置安裝作抽查；

就檢查結果及經已或將要採取的跟進行動作妥善記錄，並提交相片／影片及／或

涵蓋所有必要檢查項目的清單以資證明；

直接向檢查人員發還任何因檢查工作所引致的開支，並規定他們不得向承建商或廠

房營運者索取有關開支；

 (ii) 承建商／「組裝合成」廠房營運者

(a) 誠信管理和後勤安排

引言

「組裝合成」建築法是一種創新的建築方法，採用「先裝後嵌」的概念，將建造和組裝的

工序轉移至通常位於香港境外的廠房進行。就「組裝合成」項目而言，承建商經取得項目

委託人及／或其顧問（如有的話）的審批後，可委聘「組裝合成」廠房為分包商。為確保

組件的質素，項目委託人及／或其顧問可調派檢查人員到廠房以監督建造和組裝工序，而

這些檢查人員會長期駐守或按需要前往該廠房執行職務。

由於地域限制，項目委託人及／或其顧問對於派駐廠房檢查人員的監管工作往往受到窒礙

，檢查人員受賄而作出寬鬆監管和驗收不合格工程的風險亦因而隨之增加。此外，不論檢

查人員有否受賄而予以縱容，於廠房已驗收的組件也會面對被干擾的風險，組件中昂貴／

安全尤關的裝置，例如消防安全和屋宇設備裝置，亦有機會在貯存或運送過程中遭人擅自

以次貨調換。 

防貪措施清單

鑒於上述的貪污舞弊風險，以及為協助項目委託人及／或其顧問加強對檢查人員的誠信管

理和「組裝合成」組件質量管控方面的防貪措施，防貪處制訂了以下防貪措施清單，供項

目委託人及／或其顧問于進行「組裝合成」建築項目時參考。

向全體檢查人員發出行為守則或誠信指引，其中包括-

禁止他們就其檢查工作提供、索取或接受利益和過度頻繁／奢華的款待；

要求他們避免及申報與承建商和「組裝合成」廠房營運者之間的任何實際、潛在

或觀感上的利益衝突；以及有關處理已申報的利益衝突的程序；

避免要求承建商或廠房營運者為檢查人員安排食宿和交通並支付有關開支。如基於

運作需要而要實施該項規定，則-

要求檢查人員須事先征得指定上級人員的批准，方可接受承建商或廠房營運者安

排的食宿和交通；

訂立承建商或廠房營運者所提供的食宿和交通的標準上限，並要求檢查人員就超

出所訂標準的食宿和交通作出申報；

(i) 檢查人員



定期監督《監督計劃書》的實施情況，以偵測及遏止違規情況，並于必要時檢討及

更新計劃書以配合不斷轉變的運作需要；

就安裝於已驗收的組件中昂貴／安全尤關的裝置及設備，考慮以封條作辨識及封存

，以免受到干擾或未獲授權的更換；

定期將運抵廠房、經測試及核准和安裝於已完成組件的材料及設備數量互相核對，

以偵測及遏止任何舞弊行為，例如在組裝過程中使用未經測試的材料；

如材料、裝置及／或設備的合規測試於香港境外進行，測試的標準和要求必須跟香

港一致，例如採用相同的取樣和測試標準、測試頻率及方法；

如合規測試在香港進行，必須採取有效的安全措施以防止測試樣本於跨境運輸途中

被改動，例如使用防干擾封條及／或密封袋識別和貯存測試樣本；測試樣本須在檢

查人員的監督下運送；

借助資訊科技進行隨機及遙距督導檢查，以確保檢查人員妥善執行工程監督，例如

通過視像對話或其他即時通訊軟件作實時督導檢查；

如欲瞭解更多有關材料質量控制和工程監督的防貪措施／良好作業指引，請到以下

網址參閱和下載《工程監督防貪指南》-

https://cpas.icac.hk/CN/Info/Lib_List?cate_id=3&id=2565

(d) 保管和運送「組裝合成」組件

通過使用內置射頻或其他安全標簽，給予每個已完成組件一個獨特的編號或編碼，

以加強其於貯存和運送過程中的辨識和可追溯性；

把已完成和驗收的組件及其相關裝置和設備存放於受閉路電視監控的指定範圍內；

  

定期檢視閉路電視片段，以偵測任何可疑活動或舞弊行為，例如改動有待測試的材

料樣本或有待付運的組件；

以配備全球定位跟蹤裝置的指定船隻／貨車把已完成的組件從廠房運送到工地，

以監督及記錄組件的去向；



(e) 在工地檢查和驗收組件

當已完成的組件運抵工地，檢查其內置的射頻識別標簽、安全標簽及／或防干擾封

條等，以確定組件及其昂貴／安全尤關的裝置及設備的真偽；

制訂驗收計劃書／清單，列明組件內須予檢查的必要項目、裝置及／或設備；負責驗

收的工地監督人員職級；及記錄檢查結果和任何經已或將會作出的跟進行動的規定；
  
在有需要和可行的情況下，進行（非破壞性）合規測試以核實組件及其相關裝置

和設備的質量；

(f) 支付合同款項及相關程序

若允許承建商在組件運抵工地前申領中期款項，應制訂措施以確保有關款項會以適

當和具問責性的方式處理及核實，例如-

要求承建商就付款申請提供證明文件，例如廠房的工作記錄、顯示組件貯存在指

定穩妥地方並附有清楚標示擁有人身分的相片；

根據檢查人員就組件于廠房進行的檢查和測試記錄，核對付款的申請；

在合同內加入條款，確保已完成組件的權益於付款後轉移至項目委託人，並要求

承建商提供足以支付組件價值的付款擔保書。

廉政公署防止貪污處轄下的「防貪諮詢服務」，專門為私營機

構(包括非政府機構)提供免費、保密和適切的防貪建議。歡迎

通過以下途徑聯絡「防貪諮詢服務」：

2526 6363

2522 0505

cpas@cpd.icac.org.hk

http://cpas.icac.hk 

防貪諮詢服務
Corruption Prevention
Advisory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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